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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州州市市区区集集体体建建设设用用地地、、农农用用地地基基准准地地价价评评估估

和和城城镇镇标标定定地地价价体体系系建建设设初初步步成成果果方方案案  

 

(征求意见第二稿) 

第一部分  总则 

1.1  项目背景与目标任务 

1.1.1  项目实施背景 

基准地价、标定地价是地价管理的基础，在土地市场建设、土地资产权益保护和

土地宏观调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伴随着我国城镇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

革，《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33 条规定“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

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由此确立了我国以基准地价与标定地价为核心的政府地价

公示制度。建立完善法定政府公示地价体系，是更好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引导作用的重要基础，是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建设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对于加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监管和土地市场调控，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

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统筹推进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集约开发利

用。既要通过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扩大竞争性出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又要通过总量和强度控制，更好发挥政府管控作用。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分等定级价格

评估制度和资产审核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

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 号）指出要“严格落实公示地价体系，

定期更新和发布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完善土地二级市场的价格形成、监测、指导、

监督机制，防止交易价格异常波动”。2020 年 3 月 30 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

改革，“完善城乡基准地价、标定地价的制定与发布制度，逐步形成与市场价格挂钩

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机制。 

较长时期内基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现实特征，我国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工作的重

点一直体现在城镇基准地价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方面，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的流转等

由于受到法律的限制，市场不发育，基准地价应用需求不足，大多数地区缺失集体建

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标定地价体系建设的工作也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开

展。伴随着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和地价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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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更好满足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应用管理层次对土地价格信号

提出的新要求、新需求，逐步建立完善行政区全域覆盖、城乡统一、“点线面”相结合，

由城乡基准地价体系、标定地价体系和地价动态监测体系组成的“三位一体”公示地价

体系已是大势所趋。根据 2019 年下发的《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19 年度

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6 号）和 2020 年 11 月，根据

《关于完善城乡公示地价体系工作适当延期的函》（自然资利用函〔2020〕130 号），

明确要求各地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城镇标定地价的公示、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

地基准地价的制订，以及已超期城镇基准地价更新等工作任务，以不断规范完善城乡

基准地价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以及自然资源等级与价格监测

体系，有效发挥价格杠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引导作用，促进自然

资源管理从数量、质量、生态并重转变，支撑自然资源整体管护、合理开发利用和系

统修复。 

台州市区于 2014 年启动开展了新一轮的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但未同步部署

开展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制定及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为此，为建

立健全台州市区公示地价体系，根据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的要求以及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0 年

11 月启动了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农用地基准地价及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

项目于 2020 年 9 月底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了杭州智拓房地产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

司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共同成立课题组。课题组在前期大量的市场调查基础上，于 2020

年 12 月形成了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初步成

果方案，2021 年 5 月开展第一轮意见征询。 

1.1.2  主要目标任务 

按照自然资办发〔2019〕36 号文件精神，本次台州市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项目的

主要任务是站在构建更加完善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战略高度，立足台州

市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与地价管理现实需求，依据相关法规政策及技术规范要求，

开展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制订、农用地基准地价制订和城镇标定地价体系

建设三大任务，为进一步健全台州市区公示地价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土地资源

中起决定性作用，及时反映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等价格的动态变化，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为土地所有权人依法出让土地，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地价管理等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逐步建立健全具有台州特色的由基准地价体系、标定地价体系和地价动态监测体

系组成，城乡统一、“点线面”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公示地价体系目标导向，本项

目实施的主要目标任务如下： 

一是完成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制订。依据自然资办发〔2019〕36 号、《城镇土

地分等定级规程》、《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

等有关城乡基准地价评估的技术规范要求，完成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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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制订区分商服、工业、公共服务项目等细分至二级类用途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

准地价及其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 

二是完成农用地基准地价制订。依据自然资办发〔2019〕36 号、《农用地定级规

程》、《农用地估价规程》等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台州市区农用地定级估价基础

资料调查和样本资料调查，完成服务于农用地流转价格管理为主导应用方向的农用地

土地定级，评估制订区分耕地（水田、旱地）、园地、林地以及宜农未利用地等不同

用途、对应于产权权能较为完整的土地经营权（或国有农用地出让使用权）、承包经

营权权利下的农用地基准地价体系。 

三是建设城镇标定地价体系。按照自然办发〔2019〕36 号文、《标定地价规程》

等有关技术规范要求，结合台州市区城镇土地市场发育状况、政府的服务监管需求以

及地价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适应当前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需求的城镇标定地价体系。 

1.2  工作实施依据 

1.2.1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1 月 2 日）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2020 年 3 月 30 日） 

（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 号） 

（1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1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的指导意见》 

（1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4 号） 

（13）《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61 号） 

（14）《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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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19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19〕36 号） 

（1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 2020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

知》（自然办发〔2020〕23 号） 

（18）《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

理的通知》（中农发〔2019〕11 号）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47 号） 

（20）《农业农村部关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

的通知》（农经发〔2019〕4 号） 

（21）《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出让管理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

〔2015〕130 号） 

1.2.2  技术标准依据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 

（4）《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 

（5）《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 

（6）《标定地价规程》（TD/T1052-2017） 

（7）《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中估协发〔2020〕16 号） 

（8）《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9）《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10）《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地类认定细则》 

（11）《城镇土地分等定级估价数据库标准》 

（1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

号） 

（13）《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浙江省基准地价更

新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浙土资办〔2014〕107 号） 

（14）其它国家、省有关土地管理和定级估价的技术规范 

1.2.3  资料依据 

（1）台州市区城镇基准地价系列成果。 

（2）2018-2020 年台州市的各类建设用地、农用地及房地产市场资料。 

（3）台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及城乡建设发展资料。 

（4）台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村庄体系规划、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等系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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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州市各乡镇、行政村的人口、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6）台州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管理相关政策文件。 

（7）台州市其它相关经济社会发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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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方案 

1.1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定义与评估对象 

1.1.1  基准地价的定义与作用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是对应于集体建设用地平均开发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或

不同均质地域的建设用地，按照商服用地、工业用地和农村宅基地等不同用途分别评

估，并由政府确定的，某一估价期日法定最高使用年期下出让土地使用权（农村宅基

地为宅基地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作用：  

（1）宏观控制地价，反映集体建设地价水平和变动趋势，为政府制定管理措施

和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2）为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约高效配置提供技术

支撑。 

（3）为引导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促进宅基地财产权实现提供价格依据。 

（4）进一步评估宗地地价的基准，起到估算基值和修订初始值的作用。 

1.1.2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范围与评估对象 

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工作范围覆盖台州市椒江区、路桥

区、黄岩区行政辖区全域。 

依据《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的评估对象

主要为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以及经依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 

1.2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思路与技术路线 

1.2.1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尚处在市场发育的起步阶段，价格形成不规范、流转价格

偏低，建立城乡统一导向的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有利于引导集体经营性建设

市场价格向同样区域的国有建设用地靠近，促进“同地同价同权”城乡统一建设用地

市场的发展。为更好的发挥基准地价在宏观调控、培育规范土地市场的应有作用，助

推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真正意义上实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推动城乡统一建设

用地市场融合发展，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构建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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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现“同权同价”改革目标导向原则 

“同权同价”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基本目

标。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构建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市场与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发育程度、价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差异，积极做好两个

市场的衔接研究。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实现“同权同价”的

目标导向，审慎合理评估确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水平。 

（2）体现市场导向、价值主导和审慎定价相统一的原则 

为充分发挥基准地价成果的应用价值，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遵循价值决定

价格的基本逻辑，贯彻市场导向、价值主导和审慎定价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土地市

场价格、收益能力和土地综合质量优劣的综合平衡分析，并综合社会各方意见后审慎

确定，以确保集体土地权利人的权利不低估、农民利益不受损。 

（3）体现规划管控和引导规划原则 

城镇、村庄建设和土地开发活动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

区规划、村庄规划等国土空间规划，并实施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集体建设用地基

准地价构建，必须要认真分析和依据土地利用的各项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准确把握当

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城镇、农村地价与城镇建设、村庄建设的互动机制

和相互关系及其地价预期发展趋势，使得土地利用现状和未来开发需要能够相互衔

接，确保制定的基准地价具有适度的超前性和引导性，能为引导城镇、乡村有序开发

建设和优化调整国土空间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4）体现国家宏观调控和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导向 

基准地价政策是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引导和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手段，城乡

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建设，须对城镇、农村建设用地市场运行状况及地价调控政策

的取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改革与地价、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政策取向，招商引资

与地价政策相关关系，地价政策与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关系等进行认真分析，合理

把握基准地价定价原则，使得基准地价政策能较好地体现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和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导向要求。 

（5）体现规范性与实用性相统一原则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应严格按照国家、省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构建规范、

可复制的包括内涵构成、基准条件、表达方式、技术路线、成果要求的完整集体建设

用地基准地价技术框架。同时，还需从提高成果应用的可操作性上，注重对细分用途

地价分异的合理反映以及不同目的或不同领域的基准地价成果应用方案的制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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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基准地价体系成果表达与内涵要求 

根据城乡建设用地价格的属性、内涵构成、形成机制、空间分异规律及影响因素

差异分析，结合城镇基准地价成果应用效果、存在问题分析及实现城乡基准地价统一

的内在要求，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的构建在成果表达与内涵要求上突出以

下几个方面要求： 

（1）全域覆盖、区域协调、统一表达 

首先，集体建设用地大多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域，用地布局比较分散，且大多不连

片，在空间分布上总体是行政辖区全域覆盖，同时，即使在城镇建成区或规划区范围

内，也存在大量未被征收为国有且仍归农民集体所有并以“城中村”等形态存在的城

市集体建设用地，因此为提高成果的适用范围和应用价值，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

果全域城乡覆盖，评估对象为各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 

其次，为更好地发挥基准地价政策在引导和促进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城乡

一体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价杠杆作用，客观上需要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构建，要

充分体现出区域、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从台州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要求出发，通过认

真研究城乡发展空间结构和空间扩张趋势，合理确定城乡不同区域、不同城镇之间的

分工格局、功能定位、开发时序，以及不同产业布局的优势区位，在基准地价成果体

系上将范围内不同城镇、不同乡村的建设用地纳入到统一的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体系

之中，以更好地从宏观层面客观揭示城乡不同区位条件、不同经济产出能力对建设用

地地价形成的影响，以及不同城镇、城乡不同区域之间的土地质量分异关系和地价水

平空间分布规律，以促进乡村资源要求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2）城乡统筹、统分结合、分层次表达 

基准地价是一种区域平均价，一般采用级别价表达，但级别价过于宏观，难以精

确揭示不同城镇、不同区域、不同行政村之间的地价分异，考虑到集体建设用地价格

点状分布规律比较明显，且与具体行政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开发利用等个

性因素关联密切，因此仅以级别价来表达难以满足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管理的要求。为

此，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表达方式宜遵循城乡统筹、统分结合、分层次表达的原则，

建立由级别价和更为均质的区片价两个不同层次全域覆盖的成果体系。其中级别价主

要服务于宏观层面的地价空间显示作用和落实城市行政辖区统一地价政策方面，不直

接应用于中、微观的地价评估管理；区片价是对级别价的细化，可在中微观层面的地

价评估和管理实践中发挥重要应用价值。从区片划分看，由于城镇和乡村地域土地利

用方式特征、地价空间分异规律存在较大差异，区片划分将坚持城乡统分结合，其中

城镇规划区以均质地域作为划分主要依据，反映城镇地域分异及地价空间分异规律与

影响特征的实际；乡村地域分更强调行政村的完整性，以提高基准地价成果表达的直

观性和实际应用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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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类定级估价、地价内涵、基准条件统一表达 

首先，基准地价是一种分用途的评估地价，同一区域中，不同用地类型的土地，

有不同的基准地价标准，城镇基准地价通常区分商服、住宅、工业、公共服务项目等

四大类建立。集体建设用地从利用类型上看总体上类似于城镇国有土地。。但根据新

《土地管理法》规定允许入市的主要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确定为工业、

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时《农村集体土地价格

评估技术指引》明确要求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涉及的地类用途至少应包括商服用

地、工业用地、宅基地。考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应用范围和应用价值，结合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在用

地类型上总体上按照商服、工业、农村宅基地等大类建立相应的基准地价体系，在此

基础上结合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市场发育状况，细化建立部分对应于二级类的细分用途

基准地价。同时，由于不同用地类型地价影响因素、作用特征及空间分异规律存在较

大差异，为客观反映不同土地市场实际，集体建设用地应坚持分类定级、分类估价的

原则。 

其次，基准地价是反映设定地价内涵和基准条件下的价格，基准地价内涵混乱、

基准条件界定不统一，不利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设和地价统一管理。在“同权

同价”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下，城乡建设用地价格无论在土地权利（权能）状

况、地价内涵构成，还是在土地质量、价格影响因素、分布规律和利用特征等方面均

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新《土地管理法》也已在法律层面赋予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产权权能、最高使用年限及相关管理政策。因此，为促进城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在内涵及基准条件界定方面

将体现城乡统一的基本原则，具体体现在对基准地价权利状况、地价内涵构成、土地

使用年限、土地开发程度、容积率等土地开发强度指标实现与城镇基准地价统一界定。 

1.2.3  评估技术思路框架与技术路线设计 

遵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

评估技术指引》等规定，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构建体现以下三方面技术要

求： 

（1）立足城乡建设用地土地质量分异现实，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与行政村土

地质量排序相结合的进行土地分类定级 

（2）立足城乡土地市场发展差异实际，以市场交易地价资料为基础，利用样点

平均值法和建立样点地价与土地质量评价总分值关系数学模型综合评估基准地价 

（3）立足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和引导“同权同价”改革目标要求，贯彻价值

主导、审慎定价原则确定基准地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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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成果表达及构建技术框架图 

 

具体技术路线设计，根据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构建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

和技术框架体系要求，本着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准确性、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则，

在遵循《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和浙土资办〔2014〕

107 号文件等的要求基础上，充分衔接已建立的城镇基准地价成果，紧密结合当前台

州市城乡土地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的改革目标要求，

总体遵循“以土地定级为基础，利用市场交易价格等资料评估基准地价”的技术途径

和充分引导和促进“同权同价”改革目标实现的定价原则，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做到

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判断相结合、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需要

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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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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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的构成与内涵界定 

1.3.1  基准地价体系构成 

根据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可入市流转的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

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因此集体

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首先应当包括商服和工业两大类用地。另据《农村集体土地价

格评估技术指引》，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应包括农村宅基地。与此同时，类似

于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工业、商服的具体利用方式多样，不同行业门类由于经营收益

能力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不同，其竞租能力、土地收益、市场地价水平存在较大

分化，从提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应用价值角度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基准地价评估也应探索建立对应于土地二级类用途的细分用途基准地价体系，以不断

提高成果应用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见表 1.1 和成果表 1-1。 

表 1.1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构成一览表 

基准地价体系构成 用地类型 土地权利类型 基准地价应用方案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基准地价 

商服用地及细分 
出让土地使用权 

租赁土地使用权年租金

标准 工业用地及细分 

农村宅基地基准地

价 
农村宅基地 宅基地使用权 

租赁土地使用权年租金

标准 

 

1.3.2  基准地价内涵界定 

按照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城乡建设用

地市场建设的改革目标要求，结合《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城镇土地

估价规程》等相关规定以及台州市区城镇基准地价内涵与基准条件界定情况，本次集

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内涵界定如下：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用地类型：包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和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其

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区分商服、工业两大类用地及其相应的细分用途。 

（3）土地权利类型：本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土地权利类型为出让

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但考虑到各地实践大多将

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项目限定在整体经营的工业、商服、旅游、民宿、康养基

地、养老公寓等项目，允许其可整体转让，但不得分割转让，故此本次基准地价评估

还对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的土地权利类型

则为宅基地使用权。 

（4）地价内涵构成：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内涵构成包含集体建设用地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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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取得费、土地前期开发费及土地增值收益三部分。 

（5）土地使用年期：新《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年期参照

国有土地出让，故此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土地使用年期按最高土地出让

年期设定，即商服用地及其细分用途为 40 年，工业（仓储）用地及其细分用途为 50

年，农村宅基地设定为无限年期。 

（6）土地开发程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一般需要各乡镇（开发区）

做好基础设施等土地前期开发工作，同区域的城乡建设用地土地开发程度基本相当，

为此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土地开发程度设定参考城镇基准地价成果，按熟地界定，

即达到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的“五通一平”要求（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通上水、通

下水、通通讯，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 

1.3.3  基准地价表达方式 

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分级别价和区片价两个层次表达。其中级别

价主要服务于基准地价宏观显示功能和市区地价政策统一协调作用。中观层面的地价

评估和管理主要运用第二层次的商服区片价、工业区片价、农村宅基地区片价。见表

1.2。 

表 1.2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表达方式 

用地类型 
表达方式 

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 

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基

准地价 

商服用地及细分用途 级别价 区片价 

工业用地及细分用途 级别价 区片价 

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 级别价 区片价 

1.3.4  基准地价“基准条件”界定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浙江省基准地价更新管理的实施意见》（浙土资办〔2014〕

107 号）的规定和台州市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交易、管理特征及城镇基准地价成果，基

准地价“基准条件”主要以一级土地市场宗地交易条件为主界定。同时，还评估对应

于二、三级市场房屋交易的商服底层店铺楼面地价。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基准条

件”设定主要根据台州市农房建设相关规范、标准，结合农村宅基地利用方式实际，

按容积率 2.0、建筑密度 65%设定。具体界定条件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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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基准条件”一览表 

基准地价用地类型 

及细分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宗地进深 宗地宽度 

土地使用年

期 

商服用地 

 2.5 45% 50 米 -- 40 年 

零售商业及餐饮用地 2.5 45% 50 米 -- 40 年 

批发市场用地 1.5 45% 100 米 -- 40 年 

旅馆用地 2.5 45% 100 米 -- 40 年 

商务金融用地 2.5 45% 100 米 -- 40 年 

娱乐康体用地 1.3 40% 100 米 -- 40 年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2.0 40% 100 米 -- 40 年 

工业用地  1 40% - - 50 年 

 一般工业及仓储用地 1.2 40% -- -- 50 年 

 营业性仓储物流用地 1.2 40% -- -- 50 年 

 标准厂房用地 1.4 40% - -- 50 年 

 采矿用地 - - -- -- 50 年 

商服底层店铺楼面地价 1 100% 12.5 米 3.6 米 40 年 

农村宅基地 3.5 100% - - 无限年期 

1.4  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 

1.4.1  定级技术思路 

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定级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与市场交易价格定级校验

相结合，分类定级与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相结合，现状区位与规划预期收益相结合的

技术思路。具体操作时，原则上以《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城镇土地

分等定级规程》规定的方法思路为指导，分五个步骤到位：第一步，从地价影响因素

入手，建立区分商服用地、工业用地、农村宅基地等不同用地类型的分类定级因素体

系和行政村土地综合质量评价排序因素；第二步，在单因素评价的基础上，采用多因

素赋权加和法模型分别计算单元总分值和行政村土地质量总分值；第三步，在得到反

映各单元综合质量高低的总分值后，再采用总分频率曲线法，初步划分商服用地、工

业用地初步级别，并结合行政村土地质量总分值排序，对涉及行政村土地初步级别进

行修正；第四步，在分析原有定级成果的基础上，从台州市区土地市场交易地价资料

入手，划分地价均质地域，并依据样本地价水平及分布特征采用方差分析划分土地级

别；第五步，以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评定结果为基础，经市场交易价格定级结果校验，

调整形成最终土地级别，从而宏观上揭示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土地质量及地价空间

分异规律，为基准地价评估建立奠定基础。在定级技术上，则充分利用计算机系统为

辅助手段，以提高定级的效率和成果的精度。具体技术路径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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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定级技术途径图 

1.4.2  因素体系确定 

（1）土地定级因素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 

影响土地定级的因素因子主要涉及到土地区位条件、自然状况和社会、经济等各

个方面，并且各因素因子之间相互联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

因素选择需因地制宜地结合农村地域特点，统筹考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特点及不同地

价因素影响作用特征差异等，选取对集体建设用地起主导作用，能反映不同用地类型

土地质量差异的主导因素。基于因素具有较大的空间变异性、因素对区域总体质量特

征有重大影响、资料可获性等三个原则，结合专家咨询意见，最终商服用地定级选择

了繁华程度、交通区位条件、基本设施状况、环境条件等 4 大因素、12 个因子；工业

用地定级选择了利用城镇公共服务设施便利度、交通区位条件、基本设施状况、产业

集聚效益等 4 大因素、11 个因子；见表 1.4、1.5。 

 

 

 

 

城镇基准地价定级
成果分析 

城乡土地现状区位及规划资料 

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定级 

行政村社会经济及土地利用资料 城乡土地市场地价地租资料 

集体建设用地分类定级因素体系
建立及权重确定 

行政村土地质量分类排序因素体系
建立及权重确定 

 
地价均质地域划定 

土地定级因素分值计算 
行政村土地质量分析因素分值计算 

均质地域样点地价整
理及比较分析 网格点定级总分值计算及等值线

图绘制 
行政村土地质量总分值计算及排序 

判别分析 

土地分类级别初步划分 
地价分异特征研究及

均质地域归并 

专家咨询、实地踏勘落实土地级别界线 

集体建设用地分类土地级别最终形成 

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 市场交易价格定级校验 

地价均质地域初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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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  台州市区商服用地土地定级因素体系及权重值表 

因素层 繁华程度 交通区位条件 基本设施状况 
环境

条件 

权重 0.40  0.30 0.20 0.10  

因子层 

商服

中心

繁华

影响

度 

行政

中心

影响

度 

机场 

火车

站（客

运） 

汽车

站 

高速

公路

出入

口影

响度 

对外

交通

通达

便利

度 

主干

道路

影响

度 

路网

密度 

基础

设施

完善

度 

公共

设施

完善

度 

旅游

景观

条件 

权重 0.9 0.1 0.07 0.13 0.1 0.08 0.22 0.1 0.3 0.5 0.5 1 

表 1.5 台州市区工业用地土地定级因素体系及权重值表 

因素层 
利用城镇公共服

务设施便利度 
交通区位条件 基本设施状况 

产业集聚

效益 

权重 0.20  0.38  0.22  0.20  

因子层 

城镇公

共中心

影响度 

行政中

心影响

度 

机场 

火车

站

（货

运） 

物流中心 

高速公

路出入

口影响

度 

对外交通

通达便利

度 

主干道

路影响

度 

路网密

度 
基础设施完善度 

产业集聚

影响度 

权重 0.7 0.3 0.07 0.14 0.11 0.1 0.22 0.14 0.22 1 1 

（2）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因素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 

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因素主要是指影响行政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质量整体水平

的一般因素。基于资料的可获性、易量化及显著差异性等要求，参照《城镇土地分等

定级规程》，乡村活力评价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选择行政村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

平及集聚规模因素、基础设施状况、土地供应潜力因素、发展潜力因素等因素，见表

1.6。 

表 1.6  台州市区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因素体系及权重值表 

因素层 经济发展水平及集聚规模 区位条件 基本设施条件 
土地供应潜

力 
发展潜力 

权重 0.27  0.30  0.14 0.08 0.21 

因子层 

行政村

人口规

模 

行政村

人口密

度 

行政村

农村经

济发展

水平 

行政村

固定资

产总额 

行政村

农村人

均经济

总收入 

行政村距

离城市

（城镇）

中心距离 

行政村

对外交

通条件 

行政村

基础设

施完善

度 

行政村

公共设

施完善

度 

行政村

人均耕

地面积 

行政

村人

均村

庄用

地面

积 

村庄

规划

功能

定位 

村庄

产业

集聚

潜力 

乡村旅

游资源

开发潜

力 

村庄

工业

集聚

潜力 

权重 0.13  0.21  0.19  0.18  0.29  0.60  0.40  0.55  0.45  0.30  0.70  0.30  0.25 0.25 0.20 

1.4.3  土地级别及区片划分方法与结果 

（1）级别划分方法与结果 

土地级别初步划分主要根据土地定级网格总分值，采用总分频率曲线法划分。所

谓总分频率曲线法，就是通过对各定级网格的总分值进行统计分析，将全部分值区间

划成若干个细小的区间，并统计各分值内分布的网格总数，通过计算区间内网格数占

总网格数的百分比，即频率分布，然后划出频率曲线直方图，最后按频率分布图的分

布趋势，形成土地级别初步划分方案；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综合比较分析行政村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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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排序结果以及行政村土地定级总分值排序高低，结合样本地价分析及区域平衡分

析，对涉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级别划分情况进行修正调整形成最终土地级别划分方

案。从土地级别划分技术方法上看，相比于原有的城镇土地定级对非规划区的农村地

域级别划分主要采用级别外推的简单方法加以粗略划定而言，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土地

级别划分更加关注城镇规划区外农村地域的土地质量的分异状况，同时，考虑到非城

镇规划区的农村地域集体建设用地布局比较分散且大多不连片，以及地价分布点状特

征明显，农村道路等线状地物相对比较少、路名不齐全等现实状况，土地级别界线落

实以不打破行政村界线为基本原则进行适当调整得到，确保了级别界线范围比较清

晰，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便于成果的操作使用。最终共划分 8 个商服用地级别、5

个工业用地级别，农村宅基地参照商服用地级别确定。。 

（2）区片划分方法与结果 

土地级别只能反映建设用地价格的宏观变化规律，尚难以精确揭示不同城镇、城

镇内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行政村之间的地价分异。考虑到集体建设用地价格与具体

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开发利用等个性因素关联密切，点状分布规律特征明

显，为满足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的需要，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研究，在

划分土地级别的基础上，通过对同一级别范围内的不同区域、不同行政村的区位条件、

土地质量及其市场地价水平差异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划分基准地价区片，对

宏观层次的土地级别和级别基准地价作适当细分，以更好的满足中、微观层面的地价

评估管理应用要求。基准地价区片的具体划分，主要根据地域分异理论，从城市规划、

村庄规划、土地现状区位特征、土地市场价格分布以及原有城镇基准地价成果等出发，

遵循“区内差异小、区间差异大”的基本原则，通过估价人员实地踏勘和专家咨询等

手段，从粗到细逐步到位。考虑到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模式特征及地价

空间分异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基准地价区片划分需根据城镇规划建设区、城（镇）边

（中）村、外围村三类不同地域采用不同的划分方法。 

城市（镇）规划区以外的农村区域基准地价区片主要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结合

土地定级和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结果分析进行适当合并后划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大

多分布在城市（镇）规划区（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农村地域，建设用地布局比较分

散，且大多不连片，地价分布点状特征明显，加之农村道路等线状地物相对比较少，

因此，涉及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农村区域，基准地价区片的划分原则上以行政村为基

本单元，结合土地定级和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结果，对土地质量和地价相近的毗邻行

政村作适当的归并后得到。 

城市（镇）规划建设区范围的基准地价区片，主要通过综合分析各类城市规划功

能分区和用地性质定位、距城市中心距离、基础设施分布特征、居住区环境状况、土

地熟化程度及城镇基准地价成果划分的均质区域等加以划定。 

全部位于城市（镇）规划建设区的城（镇）中村，以及部分位于城市（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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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区且全部纳入城市（镇）规划管理的城（镇）边（中）村区域的基准地价区片划

分，原则上主要参照城市（镇）规划建设区范围的基准地价区片方法，并结合其与相

邻区片的土地利用条件差异状况，通过均质地域同一性判别后作归并处理。对于部分

未纳入城镇总体规划管理的城（镇）边（中）村的非规划区部分，则以村行政范围为

界线独立划分基准地价区片，或依据土地质量评价分值、市场地价水平等状况与毗邻

地域作归并处理后得到。 

根据前述区片划分思路和方法，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研究最

终全市共划分商服用地区片 237 个，工业用地区片 101 个，农村宅基地区片参照商服

区片确定。详见成果表 1-3、1-4、1-5。 

1.5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方案 

1.5.1  评估技术思路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以及当前台

州市区城镇国有土地市场比较发达的现实以及引导“同权同价”的基准地价定价原

则要求，确定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总体以土地定级（或根据影响地价的土

地条件和因素划分的基准地价区片）为基础，利用市场交易价格等资料进行评估的技

术思路。具体评估测算的技术路径和方法思路如下： 

首先，从城乡土地市场交易资料、土地现状区位及规划等资料分析入手，根据影

响地价的土地条件和因素以及土地定级、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成果及基准地价区片划

分结果，以基准地价区片为测算单元，分类整理各类市场样点资料，进行样本地价统

计、检验、分析、比较、计算，综合运用市场样点地价平均值法和建立样点地价与土

地定级单元总分值或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总分值地价评估数学模型，评估测算区片基

准地价结果。 

其次，针对宏观层面的土地级别划定与级别基准地价评估，首先以区片基准地价

结果为基础，运用数轴法、频率曲线法等，按照“级间差异大、级内差异小”的原则，

划分级别地价的区间值；然后通过对处于同一地价区间的相邻均质地域进行归并，在

图上勾画连块，最终划定土地级别，落实各级别界线；在此基础上，对区片基准地价

初步结果作一致性检验和区域均衡性分析，结合专家咨询、社会各方意见征求、论证

听证等修改，最终形成全域覆盖台州市区行政辖区的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体

系。 

第三，基准地价评估方法运用上，考虑到当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和宅

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缺乏充足、规范、合法形成的集体建设

用地基准地价样点，同时考虑到国有土地市场发达、样点充分的现实，在对集体、国

有两类权属用地在市场发育程度、配套政策完善度、权利完整、市场环境风险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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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差异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国有建设用地与零星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样本地价关系

综合比较分析，以及促进集体与国有土地市场地价水平逐步接轨的基准地价定价原则

要求，主要采用城镇基准地价辅助测算的思路方法，通过构建国有与集体建设用地地

价综合修正模型，推算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初步结果，最后经专家咨询、意见征

询修正后形成最终的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结果。 

 

 

 

 

 

 

 

 

 

 

 

 

 

 

 

 

 

 

 

 

 

 

 

 

 

 

图 1.4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流程图 

1.5.2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方案 

基于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按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

地实现“同权同价”的基本原则，建立以商服用地、工业用地级别基准地价和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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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片价两个层次为核心的集体基准地价成果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实现“同权同价”是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终极目标。但就目前而言，与国有建设用地相比较，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在土地市场发育程度、法规制度完善程度及公众认识程度上仍存在一定的差

距，造成两者土地市场实际价格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鉴于各大类用地中所包含的具体用地行业门类繁多，且不同行业由于收益能力及

其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不同，土地收益能力和地价水平存在较大的分异，导致现行

基准地价体系仍难以很好地满足当前土地市场日益发育条件下地价管理和日常地价

评估的需要。为提高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可操作和实际应用价值，本次台州市区集体

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通过土地用途细分，建立对应于二级类用途为核心的细分用

途基准地价体系，以提高基准地价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见表 1.7 和 1.8。 

表 1.7  台州市区集体商服用地级别和细分类基准地价初步成果方案一览表 

单位：元/平方米 

  

基准地价 

类型 

级别 

商服用地 

 

零售商业

及餐饮用

地 

批发市场

用地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用地 

娱乐康体

用地 

其他商业

服务业用

地 

Ⅰ级 5410 5410 2710 3045 2545 1895 1985 

Ⅱ级 3400 3400 1805 2005 1710 1325 1380 

Ⅲ级 1800 1800 1085 1175 1040 870 895 

Ⅳ级 1435 1435 920 985 890 765 785 

Ⅴ级 1035 1035 740 780 725 655 665 

Ⅵ级 805 805 530 560 510 445 455 

Ⅶ级 640 640 455 475 440 400 405 

Ⅷ级 505 505 395 405 385 360 365 

表 1.8  台州市区集体工业用地级别和细分用地基准地价初步成果方案一览表 

单位：元/平方米 

基准地价 

类型 

 

级别 

 

工业用地 

  
一般工业及

仓储 

标准厂房用

地 

营业性仓储

用地 
采矿用地 

Ⅰ级 535 535 605 640 320 

Ⅱ级 425 425 460 475 275 

Ⅲ级 370 370 420 445 260 

Ⅳ级 325 325 360 380 245 

Ⅴ级 290 290 315 325 230 

1.5.3  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方案 

作为一种权利受到特殊限定的用益物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价格是一种“用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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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能方面均具有特定约束条件”，并“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权利价格。不

同于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的形成，农村宅基地流转市

场运行具有诸多特殊性，使得常规的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思路难以有效适用。基于“合

法合规”的土地估价原则，当前条件下开展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评估，拟主要针对

“合法持有宅基地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向他人流转宅基地使用权”以及服务

于农民住房（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这一特定经济行为下的地价进行评估，为指导“适

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鼓励引导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等改革进程中的评估服务。为

确保集体土地权利不低估、农民利益不受损，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的测算，应在充分

考虑宅基地的保障功能和资产经济功能基础上，以目前宅基地的实际主要用途及其收

益能力为主，利用收益还原法评估的样点地价平均值法为基础，并考虑用地成本约束、

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结合意愿调查法、专家咨询验证等进行综合评估，据此客

观反映宅基地的土地综合质量、价值及其级差关系，更好的引导和形成能反映用地成

本、级差地租、供求关系等的农村宅基地价格，指导当前农村宅基地转让、抵押、自

愿有偿退出等方面涉及的价格合理确定和规范管理需求。 

具体评估时，考虑到当前宅基地市场样点交易案例总体比较零星，特别是主要集

中在少数城中村、城边村以及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发展较早、较好的少数村庄，大

多数农村地域尚缺乏充足的样本案例，为提高基准地价评估的可操作性，评估技术路

径上主要通过类比修正法，结合零星市场样本比较分析，意愿调查法、专家咨询验证

等进行综合评估。 

第一步，以前述已经建立的旅馆用地区片基准地价为基础，综合考虑农家乐、

民宿与一般旅馆用地在土地利用现状条件上、市场偏好程度上的差异，以及农村宅基

地基准地价与旅馆用地基准地价在权利状况、使用年限、容积率等基准条件设定方面

的差异，对比分析零星市场样本的比较关系，建立农村宅基地地价综合比较修正评估

模型。 

P 宅＝P 参照×l×γ×q×R×∑Ki 

式中： 

 P 宅----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试算值 

P 参照----参照的基准地价修正基准值（旅馆用地基准地价） 

l----土地利用现状条件差异修正系数 

γ----市场偏好程度差异修正系数 

q ----权利限制状况差异修正系数 

R----土地使用年期差异修正系数 

Ki----容积率等基准条件差异修正系数 

 

第二步，综合成本地价、零星的农村房屋租赁样本地价分析，以及乡村振兴战略

导向与政策要求，并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及社会公众的意见，在前述评估地价基础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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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调整平衡后形成。见表 1.9。 

表 1.9  台州市区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初步方案  

 元/平方米 

级别 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 

Ⅰ级 2855 

Ⅱ级 2340 

Ⅲ级 1620  

Ⅳ级 1330 

Ⅴ级 975 

Ⅵ级 625 

Ⅶ级 555  

Ⅷ级 505  

1.5.4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分析 

（1）关于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涵界定及成果体系构成 

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范围与城镇基准地价一样，均覆盖椒

江、路桥和黄岩三个行政辖区全域，但评估适用的对象不同，即仅适用于为集体所有

的各类建设用地。为有利于引导和促进台州市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建设，促进“同

权同价”改革目标实践，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在基准地价内涵和基准

地价界定上总体与城镇基准地价一致，但在基准地价用途分类上考虑到集体建设用地

利用实际与政策要求，商服用地细分用途基准地价不考虑加油加气站用地，同时不单

独区分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用地，旅馆用地和其它商服用地不作细分。另外，考虑到

城乡建设用地供应实践中对土地产权权能限制的不同，使得市场地价呈现较大差异，

为提高地基准地价成果的科学性和应用效果，本次对不同类型用地基准地价对于产权

权能限制状态作出了明确的设定。 

（2）关于土地级别与区片划分 

相比于城镇基准地价划分采用土地综合级别，共划分 7个综合级别而言，本次台

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级别划分基于乡村地域特征及集体建设用地地价空间分异

实际，采用分类级别表达，分别划分了 8个商服级别和 5个工业级别，级别数量有所

变化。本次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分别评估建立了 237 个商服区片、101 个工业区片

基准地价，对比于城镇基准地价划分 160个综合区片来讲，更加细化。 

（3）关于集体建设基准地价水平比较 

从国有和集体建设用地地价形成机制和地价水平上看，尽管当前法律层面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实现了“同权”，但由于集体建设用地在产权

法律保障、开发利用管理制度环境、土地市场发育完善程度等方面与成熟的国有建设

用地市场存在一定差距，加之社会公众认知程度、市场参与主体对风险的预期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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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等各种因素影响，短期内集体建设用地尚难以与国有建设用地真正意义上实现

“同价”。 通过对台州市区城镇地域村留地上建设的各类物业、城中村农村住房，

以及农村地域农家乐、民宿等与同地段、同类国有建设用地上兴建的相应物业的市场

租金样本比较，两者基本相当，但由于两者权利状况、市场发育等的差异，土地市场

实际交易的地价则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德清等先期试点城市的实践表明，改革初期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地价水平与同区位同利用条件国有土地市场地价之间一

般存在 20%左右的差距。本次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综合考虑上述因

素，结合成本控制（见表 1.11）加以确定，并考虑到台州城乡一体差异近几年明显缩

小，最终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水平与已建立的城镇国有基准地价之间相差 15%左

右。见表 1.10。 

表 1.10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与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比较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住宅用地 

集体基准

地价 

国有基准

地价 

集体/国

有 

集体基准

地价 

国有基准

地价 

集体/国

有 

农村宅

基地基准

地价 

国有建设用

地商品住宅

基准地价 

集体/

国有 

Ⅰ级 5410 6360 0.85  535 600 0.95  2855 5520 0.52  

Ⅱ级 3400 4000 0.85  415  530 0.92  2340 4350 0.54  

Ⅲ级 1800 2130 0.85  360 450 0.90  1620  2660 0.61  

Ⅳ级 1435 1750 0.82  320 420 0.89  1330 2050 0.65  

Ⅴ级 1035 1260 0.82  290 400 / 975 1440 0.68  

Ⅵ级 805 1000 0.81  / 380 / 625 980 0.64  

Ⅶ级 640 720 
0.80  

/ 360 / 555  700 0.76  

Ⅷ级 505 6360 / / / 505  / / 

平均比例 0.83 0.91 0.63 

备注 
农村宅基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商品住宅基准地价权利类型存在本质差异，实际不具可比

性。 

 

 

 

 

 

 

 

 

 

 

 



初步成果方案 

- 27 - 

表 1.11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成本控制一览表 

单位：元/平方米 

项  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农民建房 
城镇开发边界内 城镇开发边界外 

土地取得

费 

土地补偿费 56 44 44 

小计 56 44 44 

报批税费 

耕地开垦费 64 64 64 

耕地占用税 50 50 25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48 48 48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 1 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8.85 8.85 8.85 

小计 171.85 171.85 146.85 

土地前期开发费 100 60 60 

三大项土

地成本 

含开发成本 518.5 388.2 250.7 

不含开发成本 478.2 377.4 219.3 

成本地价 
商业用地 608.5  457.9  / 

工业用地 596.9  423.2  / 

备注 
①本表中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取得费主要为土地补偿费，不含劳力安置费； 

②耕地占补平衡成本款含耕地开垦费和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不再另计。 

1.6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关于租赁制基准年租金标准方案 

     租赁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处于最基本、最核心的年租金形式主要是

租赁期限为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且租金支付方式为租赁期内一年一付的固定年租金

为核心的长期租赁年租金，其余实现形式下的对应年租金标准均可以此为基础，通过

系数修正或模型转换的方式加以修正确定。有鉴于此，本次台州市区租赁制基准年租

金标准制定，重点是建立不同级别、不同均质地域，按照商服、工业、农村宅基地等

不同用途，对应于某一具体估价期日，并设定土地租赁期限为法定最高使用年期，租

赁期内以一年一付方式支付固定年租金的区域平均年租金标准体系。 

（1）基准年租金定义及内涵构成：基准年租金是指不同级别、不同均质地域的

集体建设用地对应于平均开发利用条件下，按照商服、工业、农村宅基地等用途分别

测算，并由政府确定的，某一估价期日对应于租赁期限为最高租赁年期土地权利下，

以租赁期内一年一付固定值方式支付的区域平均年租金额。年租金标准内涵构成与出

让地价内涵构成一致，包括土地取得费、前期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在内的出让土地

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价格在最高租赁年限内折算的等额年金。 

（2）基准年租金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3）用地类型划分：包括商服、工业用地及其相应的细分用途以及农村宅基地。 

（4）土地开发程度：按熟地界定，即达到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的“五通一平”

要求（即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通讯，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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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租赁合同约定的土地租赁期限：为法定最高租赁期限 20 年。 

（6）基准年租金表达方式及“基准条件”：与基准地价的表达方式及基准条件界

定一致。见成果表 1-2。 

租赁制基准年租金标准测算方法。根据对租赁制年租金标准测算的技术途径和方

法思路分析研究，本次台州市区租赁制基准年租金标准测算，主要以出让（农村宅基

地）基准地价成果为基础，结合基准年租金的内涵，采用基准地价反算法，按照一年

一付固定年租金方式支付的年租金测算模型进行测算。 

表 1.12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制基准年租金标准一览表 

基准年 

租金标准 

（元/平方

米·年） 

 

 

土地级别 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农村宅基地 

Ⅰ级 268  25  121  

Ⅱ级 168  19 100  

Ⅲ级 89  17  70  

Ⅳ级 71  15  58  

Ⅴ级 51  14  43  

Ⅵ级 40  / 25  

Ⅶ级 32  / 22  

Ⅷ级 25  / 20  

不同用地类型年租金折算系数（λi） 

用地类型 商服用地及细分用途 工业用地及细分用途 农村宅基地 

折算系数 0.0495 0.0466 0.0484 

不同支付方式下的（初期）年租金换算修正系数（γ） 

支付方式 

固定年租金 年租金等比递增 

固定年

租金,1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2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3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4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5

年 1 付 

1 年 1 付，

每支付周

期递增
3% 

2 年 1 付，

每支付周

期递增
3% 

3 年 1 付，

每支付周

期递增
3% 

4 年 1 付，

每支付周

期递增
3% 

5 年 1

付，每

支付周

期递增
3% 

换算系数 1.0000 0.9808 0.9620 0.9438 0.9260 0.7734 0.8720 0.8945 0.8970 0.8917 

不同租赁期限下对应的（初期）年租金租赁期限修正系数（ti） 

租赁期限 T≤5年 5 年<T≤10年 10 年<T≤法定最高租赁年限 
T=法定最高租赁年

限 

修正系数 0.85-0.90 0.90-0.95 0.95-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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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农用地基准地价制订 

3.1  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范围与对象 

根据《农用地估价规程》，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对象主要为县（市）行政区内现

有农用地和宜农未利用地。综合分析台州市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农用地资源禀赋特征，

结合当前农用地市场化流转及管理现实需要，本次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范围主要为台

州市区（即椒江区、路桥区和黄岩区）行政区范围内的各类现状农用地，具体评估对

象针对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的现状耕地、园地、林地、养殖坑塘以及符合国土

空间规划管控要求的其他草地、内陆滩涂等宜农未利用地，对于地块标注为“即可恢

复”的非耕地统一按耕地进行评价，最终形成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对

象。评估对象农用地总面积 113179.16 公顷，其中国有农用地 6034.65 公顷。 

表 3.1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对象一览表 

评估对象 面积（公顷） 占比（%） 其中国有农用地（公顷） 

耕地 33990.37 30.03% 2799.29 

#水田 24730.14 21.85% 2523.67 

#旱地 9260.23 8.18% 275.62 

园地 12337.54 10.90% 36.20 

林地 64263.49 56.78% 1650.80 

养殖水面（坑塘） 148.54 0.13% 26.25 

宜农未利用地 2439.22 2.16% 1522.11 

#其他草地 2381.29 2.10% 1492.77 

#内陆滩涂 57.93 0.05% 29.34 

合计 113179.16 100.00% 6034.65 

3.2  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思路与技术路线 

3.2.1  农用地基准地价体系内涵及构建原则要求 

农用地基准地价是县（市）政府根据需要针对农用地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

按照不同利用类型，分别评估确定的某一估价期日的平均价格。农用地基准地价反映

农用地价格的区域平均水平，主要为政府宏观调控农用地价格水平，合理引导农用地

市场交易，促进农用地资源合理利用等提供主要依据。为切实提高农用地基准地价体

系的应用效果和应用价值，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产权制度改革深

化，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不断建立健全和农用地价格的合理形成，更好

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引导作用，引导促进农地适度

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并

切实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权益，根据我国当前农用地市场交易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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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实际状况，以及《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农村集体土地价

格评估技术指引》相关规定，当前农用地基准地价体系内涵和成果表达需体现以下基

本要求： 

（1）以农用地质量分等为基础，采用因素法进行农用地定级。依据《农用地定

级规程》、《农用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相关要求，从

农用地价格影响因素及其地价形成变化机理入手，突出对农用地使用价值及地价具有

敏感影响的因素分析，通过建立定级因素因子体系，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算定级

指数，划分土地级别，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定级，主要采用因素法进行定级。 

（2） 以农用地定级为基础，采用样点地价平均法和定级指数模型法相结合的方

法综合评估农用地基准地价。根据《农用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

指引》，由于我国农用地流转市场尚不发育，不同形式的市场交易价格形成机制不够

健全，同时考虑到定级指数模型法不仅可以弥补市场交易资料不健全，又能一定程度

上体现价值主导定价原则，因此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同时采用样点地价

平均值法和定级指数模型法两种方法进行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进行相互验证，进而

依据相关政策导向进行综合平衡后确定。 

（3） 贯彻价值主导和审慎定价的原则。 基准地价是宏观价格，主要反映的是

土地使用价值的差异，旨在通过对土地价值的把握，为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并引导社会预期。因此，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遵

循价值决定价格的基本逻辑，本着价值主导和审慎定价的原则，通过对土地市场收益

价格和土地综合质量优劣的综合平衡分析，并综合社会各方意见后审慎确定最终基准

地价。 

3.2.3  评估思路与技术路线 

根据《农用地定级规程》、《农用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

指引》相关要求，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总体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在农用地定级基

础上，综合运用样点地价平均法、定级指数模型法评估确定农用地基准地价；二是根

据农用地土地质量条件划分农用地均质地域，通过设置基准地块，评估基准地块价格，

评估确定农用地均质地域基准地价。综合分析台州市区农用地利用特征、市场发展状

况、基础资料及技术条件，本次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主要采用先定级后估价的评估总

体思路和技术路线。 

（1）以农用地质量分等为基础，采用因素法进行农用地定级 

（2） 以农用地定级为基础，采用样点地价平均法和定级指数模型法相结合的方

法综合评估农用地基准地价 

（3）贯彻价值主导和审慎定价的原则 

具体技术路线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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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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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农用地基准地价的内涵界定 

3.3.1  基准地价用地类型划分 

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坑塘）等不同

用地类型或利用方式。其中，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是农用地构成的主体，农田水

利用地则是农业生产、农地利用必不可少的基本配套设施，其不直接用于农业生产，

且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养殖水面（坑塘）及设施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独

特，其生产经营能力、收益能力与土地本身的自然资源属性关系不密切。结合当前农

用地流转市场发展及地价管理现实需要，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主要针对耕地、园地、

林地、草地等主要用途建立相应的基准地价体系。根据台州市区农用地利用现状及地

价管理现实需要，本次基准地价评估主要针对耕地、园地、林地、养殖水面（坑塘）

及宜农未利用地等类型，同时考虑到耕地中水田和旱地在利用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拟细分为水田和旱地两种类型。见表 3.2。 

表 3.2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用途分类及其适用范围表 

用途分类 适用范围 

耕地 

水田 

指用于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

地。或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种植旱生农作物（含蔬菜）

的耕地。 

旱地 
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没有灌溉设施，仅靠引

洪淤灌的耕地。 

园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作物，覆盖度大于 50%

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 70%的土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林地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不包括生长林木的湿地，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

化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以及河流、沟渠的护堤林用地。 

养殖水面 

（坑塘）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用于水产养殖的水面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宜农未利 

用地 

主要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宜农开发利用的其他草地、内陆滩涂、沿海滩涂等。 

①其他草地：指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②内陆滩涂：指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滩地，时令河、湖洪水位以下的滩

地，水库正常蓄水位与洪水位间的滩地，包括海岛的内陆滩地，不包括已利用的滩

地。 

③沿海滩涂：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包括海岛的滩涂，不包

括已利用的滩涂。 

备注 
具体用地类型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确定。 

3.3.2  基准地价内涵界定 

依据《农用地估价规程》、《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基准地价内涵

界定主要涉及农用地基准地价所对应的土地权利类型、土地权利年期、用途、期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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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田基本设施状况等开发利用条件。根据当前农用地“三权”分置产权制度改革以

及台州市农用地管理实际，界定基准地价内涵如下：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土地权利类型及权利特征：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土地价格权利类型

为完整权能下的土地经营权价格，其权利特征为在一定使用期限内拥有转让、出租、

抵押等完整权能，无他项权利限制。同时，依据《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

有关“集体耕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中，地价内涵对应的权利类型至少应包括承包经

营权价格、经营权价格”的要求，还评估承包经营权价格。 

（3）土地权利年限：《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规定农用地基准地

价的土地权利年期可设为 30 年和无限年期两种。为使得不同用地类型农用地的基准

地价可比，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统一设定土地权利年限为 30 年。 

（4）农田基本设施状况：农用地基准地价需规定其土地开发状况，包括灌溉条件、

排水条件、地块平整度、道路通达度、土地熟化程度等方面。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基

准地价评估，主要以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种植制度（或标准耕作制度）下

各类农用地的农田基本设施状况平均状况为依据进行界定，具体见表 3.3。 

（5）地价内涵构成：农用地基准地价是设定农用地上没有农作物或大棚、工厂化

设施等条件下的纯土地（空地）的地租资本化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含土地原始取得

费、达到设定农田基本设施状况下的土地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不包括现状已生长

的多年生木本植物，以及大棚或工厂化设施等的费用或资本化价格。 

表 3.3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农田基本设施状况界定一览表 

用途分类 设定农田基本设施状况 

耕地 

水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种植制度（普通大田种植条件）下的农田基本设施

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

形状规则、有基本的排水与灌溉设施、田间供电设施，且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旱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旱作制度下的农田基本设施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

现为宗地外道路通达，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形状规则，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园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农作条件下的基本设施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

宗地外道路通达，宗地内道路密度适中。 

林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林业生产制度下的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宗地外道

路通达，宗地内有集材道。 

养殖水面 

（坑塘）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养殖制度下的配套要求和水质条件，宗地外道路通

达、通电。 

宜农未利用地 宗地外道路通达，大小适中、形状基本规则。 

用途分类 设定农田基本设施状况 

耕地 

水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种植制度（普通大田种植条件）下的农田基本设施

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

形状规则、有基本的排水与灌溉设施、田间供电设施，且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旱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旱作制度下的农田基本设施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

现为宗地外道路通达，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形状规则，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园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农作条件下的基本设施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

宗地外道路通达，宗地内道路密度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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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分类 设定农田基本设施状况 

林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林业生产制度下的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宗地外道

路通达，宗地内有集材道。 

养殖水面 

（坑塘）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养殖制度下的配套要求和水质条件，宗地外道路通

达、通电。 

宜农未利用地 宗地外道路通达，大小适中、形状基本规则。 

3.4  农用地定级 

3.4.1  定级因素体系及权重确定 

遵照《农用地定级规程》有关定级备选因素因子，结合台州市区耕地质量等级评

价成果分析，经专家咨询，确定本次台州市区农用地定级主要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

因素、区位交通因素、特殊因素 4 个方面选择 8 类因素 16 个因子。各因素因子权重

值主要采用因素成对比较法结合专家咨询意见后确定，见表 3.4。 

表 3.4  台州市区农用地定级因素因子体系及权重表 

一级因素 二级因素   

因素 权重 因素 权重 因子 权重 

自然因素 0.3 

地形地貌 0.24 坡度 1 

土壤条件 0.76 

土壤肥力 0.25 

表层土壤质地 0.12 

土壤有机质含量 0.22 

障碍层距地表深度 0.13 

土壤酸碱度 0.1 

地下水埋深 0.18 

社会经济

因素 
0.28 

基础设施条件 0.42 
灌溉保证率 0.6 

田间道路 0.4 

耕作便利条件 0.23 耕（劳）作距离 1 

土地利用状况 0.35 连片程度 1 

区位交通

因素 
0.36 

市场中心影响程度 0.63 
城镇影响度 0.8 

农产品集散中心 0.2 

交通条件 0.37 
交通通达度 0.6 

对外交通便利度 0.4 

特殊因素 0.06 特殊因素 1 特殊因素 1 

3.4.2  农用地级别划定结果 

本次农用地初步级别的划分主要采用总分值频率曲线法，结合数轴法加以划分，

由计算机根据定级指数范围区间分布，选择频率曲线突变处作为初步级别划分界线，

结合数轴法综合判断后，初步划定 5 个级别。为确保农用地级别在市区范围内可比，

通过比对分析农用地分等结果，对初步划分的农用地级别进行校验。在此基础上，按

照集中连片原则，以区域主导质量等级为依据，结合行政界线和明显的地理地物，经

专家咨询和综合平衡，最终划定台州市区农用地级别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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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台州市区农用地级别划分结果   

土地级别 范围界线大致描述 

Ⅰ级 
主要在新前街道东南部，北城街道南部，澄江街道东北部，西城街道，东城街道北部，

霞沚街道南部，白云街道北部，海门街道西部，洪家街道西部，路北街道 

Ⅱ级 

主要在北城街道中北部，新前街道西南部，澄江街道东部，东城街道北部，南城街道，

江口街道，霞沚街道西部，章安街道南部，前所街道南部，海门街道南部，十塘，八

塘，九塘，椒江农场，六塘，下陈街道，三甲街道，洪家街道东部，路南街道，路桥

街道东部 

Ⅲ级 

主要在宁溪镇中部，上郑乡东北部，北洋镇东部，头陀镇东南部，澄江街道西部，新

前街道中北部，院桥镇西部和东北部，高桥街道，桐屿街道，螺洋街道，峰江街道，

新桥镇，横街镇，蓬街镇，金清镇中西部，椒江海涂，章安街道西北部，前所街道北

部 

Ⅳ级 
主要在宁溪镇北部，屿头乡东部，北洋镇北部，头陀镇中北部，平田乡东部，茅畲乡

中南部，沙埠镇，院桥镇中部，金清镇东部及其附属岛屿 

Ⅴ级 
主要在屿头乡西部，上郑乡，富山乡，宁溪镇南部，北洋街道中南部，上垟乡，平田

乡西部，茅畲乡北部，大陈岛及其附属岛屿 

3.5  农用地基准地价方案 

3.5.1  农用地经营权基准地价 

遵照《农用地估价规程》，农用地经营权基准地价评估采用样本平均值法和定级

指数模型法，在两种方法测算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经区域平衡、风险分析，

结合专家咨询、各方社会意见调整后形成。 

3.5.2  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基准地价 

在我国现行“三权分置”农村产权制度框架下，农用地的经营权价格和承包经营

权价格无论在价格内涵、权利属性还是市场供需圈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两者在

地价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 

一是权利内涵差异使得地价内涵存在差异，突出体现突出表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

相比土地经营权而言还拥有承包土地再分配的请求权、间接占有权、间接处分权（如

土地经营权再流转，需承包方书面同意）以及享有国家农业补贴、获得征地补偿收益

权等，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价格要高于土地经营权价格，如根据现行有关农业

补贴政策规定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资金的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

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台州市区相关政策规定为 66 元/亩），因此当农户流转土地经

营权后，土地经营权价格不包含这部分农业补贴收益；另外，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

占用时有关补偿费的归属也需视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具体约定。 

二是由于权利差异使得土地经营风险存在差异，一般土地经营权的权益保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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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受让国有农用地使用权的经营风险要低于集体土地经营权，

故此理论上土地经营权价格较土地承包经营权价格存在风险折价；从需求偏好的角度

分析，同等同价条件下受让人更倾向于取得国有农用地出让使用权。 

三是市场供求关系差异，现行法律政策规定土地经营权、国有农用地出让使用权

的取得或再流转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资质的组织和个人，但不受集体成

员资格限制，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是本集体成员，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的

实现程度还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综合上述分析，结合专家咨询意见，本次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基准地价评估确定，

主要根据不同权利类型价格形成机制及内涵差异，通过建立承包经营权基准地价与土

地经营权基准地价之间的转换关系模型进行评估。转换模型如下： 

P 承= （P 经 * r 经 /[1-1／（1+ r 经）30]+a）/ r 承*[1-1／（1+ r 承）30] *Q 

式中： 

P 承  ---- 农用地承包经营权价格 

P 经  ---- 农用地经营权价格 

r 经 ---- 农用地经营权土地还原率 

r 承 ---- 农用地承包经营权土地还原率 

a ----  耕地地力保护资金补贴（元/平方米.年） 

Q ---- 供求关系差异修正系数 

承包经营权基准地价最终确定，以前述转换模型评估结果为基础，结合零星市场

交易样本比较，经专家咨询、区域平衡后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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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表 

土地

级别 
用地类型 

基准地价 

承包经营权价格 经营权价格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Ⅰ级 

耕地（水田） 42.50  2.83  35.30  2.35  

耕地（旱地） 35.80  2.39  29.40  1.96  

园地 30.20  2.01  26.50  1.77  

林地 19.10  1.27  16.80  1.12  

养殖水面(坑塘) 47.00  3.13  41.20  2.75  

宜农未利用地 15.10  1.01  13.20  0.88  

Ⅱ级 

耕地（水田） 37.50  2.50  30.90  2.06  

耕地（旱地） 31.10  2.07  25.30  1.69  

园地 26.20  1.75  22.90  1.53  

林地 16.10  1.07  14.10  0.94  

养殖水面(坑塘) 40.30  2.69  35.30  2.35  

宜农未利用地 13.80  0.92  12.10  0.81  

Ⅲ级 

耕地（水田） 30.80  2.05  25.00  1.67  

耕地（旱地） 25.10  1.67  20.00  1.33  

园地 21.20  1.41  18.50  1.23  

林地 13.40  0.89  11.80  0.79  

养殖水面(坑塘) 31.90  2.13  27.90  1.86  

宜农未利用地 10.80  0.72  9.40  0.63  

Ⅳ级 

耕地（水田） 24.70  1.65  19.70  1.31  

耕地（旱地） 19.70  1.31  15.30  1.02  

园地 16.10  1.07  14.10  0.94  

林地 10.10  0.67  8.80  0.59  

养殖水面(坑塘) 24.20  1.61  21.20  1.41  

宜农未利用地 8.10  0.54  7.10  0.47  

Ⅴ级 

耕地（水田） 19.70  1.31  15.30  1.02  

耕地（旱地） 15.00  1.00  11.20  0.75  

园地 12.10  0.81  10.60  0.71  

林地 8.10  0.54  7.10  0.47  

养殖水面(坑塘) 17.50  1.17  15.30  1.02  

宜农未利用地 5.70  0.38  5.00  0.33  

3.5.3  结果分析 

农用地基准地价是根据地方政府需要而评估的农用地所能实现的价格，其估价结

果是否合理，可通过与征地区片综合价比较来分析其合理性。 

根据《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调整市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台政函

〔2020〕46 号），台州市区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分三个等级，并按耕地、林地、其他

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分等级分类确定征地区片综合价，并明确限定土地补偿

费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 40%。 本次农用地划分的 I-V 级 5 个级别按空间对应匹配

并对比分析后，本次确定的各级别各用途土地承包经营权基准地价平均水平均低于相

应平均征地区片价，土地经营权基准地价平均水平均低于相应平均土地补偿费，这一

方面在于征地补偿费是农用地所有权价格，与本次农用地基准地价的内涵（30 年期经

营权价格）不尽一致，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征地过程中政府对村集体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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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其次，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中南部高、北低，

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格局，这与台州市区的地形地貌、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交通区

位条件、农用地质量等级等较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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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 

4.1  城镇标定地价概念及意义 

标定地价是政府为管理需要确定的、符合一定条件的标准宗地，在现状开发利用、

正常市场条件、法定最高使用年期或政策规定年期下，某一估价期日的土地权利价格，

是宗地评估、地价管理和有关税费确定的重要依据。 

标定地价与基准地价是政府实施地价管理的基础，推进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及

公示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可以完善城市公示地价体

系。其次，城镇标定地价成果可作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可以为土地使用权出

让、转让等评估提供依据，为政府进行土地管理及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参考，有利于进

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落实地价政策，有助于各市场主体准确把握土

地市场现状及发展预期，避免土地市场过热。第三，城镇标定地价成果的公示可促进

土地市场价格水平信息公开，建立公平、公开地产市场。第四，城镇标定地价成果可

用于衡量区域间地价水平，从而实现城镇土地的合理配置。 

4.2  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的技术路线 

4.2.1  基本原则 

根据《标定地价规程》的规定及国际、国内经验借鉴，本次台州市区城镇标定地

价体系建设主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规范性原则。建立标定地价公示体系的重要目的，旨在按照国家统一的约

定内容与规范格式向社会公布土地市场价格信号，因此，各地城市探索建立标定地价

体系在技术要求及成果体系上必须要统一、规范，要以《标定地价规程》规定的规范

为基本指导原则。 

（2）先进性原则。建立标定地价体系，是适应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对土地管理方式、手段提出新要求的一项创新研究。因此，应采用目前先进的理论、

方法和手段，使建立的标定地价体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现代科技发

展的要求。同时作为一项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创新成果，具体实践时，应在《标定

地价规程》为基本指导的前提下，深入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完善整个标定地价体系建

立的技术方法体系。 

（3）系统性原则。建立标定地价体系，要综合分析、系统考虑地价影响因素、

地价运行市场特征、地价信息资料采集与整理、地价分析和应用以及各级政府的组织

管理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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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渐进性原则。标定地价体系建设的公示范围、公示对象广泛，技术性强、

工作面广量大、政府的服务监管需求及应用方向多元，不同应用需求下的地价内涵、

地价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公示工作总体政策性强、影响面大，因此难以做到

一步到位，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做到循序渐进、突出重点、先易后难、风险可控。 

（5）持续性原则。城市地价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标定地价体系建设要紧密结合

政府地价管理需求，定期跟踪监测和科学揭示地价变化规律，并以年度为周期，对公

示范围、标定区域、标准宗地布设等进行定期跟踪检查，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结

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土地利用条件变化等情况进行适时调整与更新，持

续对标准宗地地价进行定期再评估、审议和发布。 

4.2.2  技术路线与方法 

本次台州市区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技术路设计主要按照《标定地价规程》、《城

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土地级别或均质区域基础上划分标定区域，设

立标准宗地，根据标准宗地及其所在标定区域的地价影响因素变化，采用规范的评估

方法，评估标准宗地的标定地价，按约定内容和规范格式向社会公布，为不同区域内

土地市场的正常价值作参考。基本程序和方法主要遵循“需求分析与公示范围划定→

工作底图制作与调查表格设计→各类标定区域划定→标准宗地布设→标准宗地地价

评估→审议确定标定地价→开展报批及信息公示”的规范化步骤要求，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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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台州市区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技术路线图 

4.3  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框架方案 

4.3.1  公示范围与地类的确定 

标定地价体系的建设，旨在为充分发挥标定地价引导市场健康运行，满足政府相

市场发育与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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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规、控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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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法 

专家评判法 

标准宗地布设 

（现状用途） 

代表性 

确定性 

标识性 

商服用途 

住宅用途 

工业用途 

标准宗地 

信息采集 

查阅档案 

实地核实 

信息采集 

标定地价评估 

（2 名独立评估） 

收益还原法 

市场比较法 

剩  余  法 

成本逼近法 

直接修正法 

提出地价建议值 

（平均值或再评估） 

审议确定 

标定地价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形成标定地价 

成果体系 

编制标定地价修

正体系表 

整理公示信息 

制定公示方案 

公示内容 

公示渠道 

应对预案 

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政府审议通过 

实施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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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管理及各市场主体掌握土地市场价格信息提供参考标准。基于当前台州市区土

地市场发展及地价管理的现实需要，本次台州市区标定地价建设及公示的重点旨在一

是为政府土地出让、土地招商提供更为清晰、直观的地价信号，二是更直接体现政府

地价管控的政策意图，更好发挥地价公示在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引导和调控土地价格

走势等方面的应有作用。为此，结合当前台州市区土地市场交易活跃程度，本着“突

出重点、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试点工作思路，最终确定本次标定地价体系建设的

公示范围主要为中心城区、重点镇的建成区和近期规划建设区范围，公示的用地类型

重点为当前土地市场比较活跃、应用需求比较突出的商服、住宅和工业三类用地。 

4.3.2  标定区域的划分 

标定区域是指内部土地条件、土地利用状况等特征基本相似、地价水平接近，具

有高度均质均价性、可用唯一标定地价表征的空间闭合区域。标定区域的基本特性是

“均质均价”，即同一标定区域内，土地的利用类型、利用方式、利用条件、地价主

导影响因素等总体相似、地价水平接近的均质地域。依据《标定地价规程》，标定区

域的划分需要遵循以下原则要求： 

（1）区域内同类用地地价水平相当。根据土地用途的不同，在同一标定区域内

部，地价水平应一致或基本相当。 

（2）区域内部条件一致。在标定区域内部，地形、地质、基础设施状况、环境

条件等土地利用条件要素以及地价水平应比较接近或大致相同。 

（3）区域内部土地利用条件或规划条件基本一致。标定区域的划分，除区位因

素外，区域内地价个别因素及宗地的位置、面积、性质、宽度、深度、临街状况、地

形、地势等土地条件及土地的用途、开发程度、建筑密度、建筑容积率、地上地下主

要建（构）筑物的用途、建筑结构、建筑成新等土地利用状况基本相似；另外还需根

据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按照明显的区分界限进行区划。 

（4）区域内部聚合度高、概括性强，区域外部之间的差异性明显。标定区域内

部的同类用地应达到一定程度的聚合，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而任一标定区域与邻近

标定区域应保持一定的差异性。标定区域的划分，不宜无限细分到少数几宗地甚至一

宗地，而应保证标定区域范围的大小适中，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涉及邻近区域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和同质性时应予以合并。 

（5）管理便利和宗地完整原则。为方便管理，提高标定区域划分的可操作性、

可描述性，在确定标定区域界线市，一方面应综合考虑行政界线（如区县行政区划）、

规划或现状功能分区（如产业区划、商业商务区、成片保障住房等规划范围边界）和

地籍权属界线（宗地红线）的完整性；另一方面需根据土地利用现状条件和地价水平

实际情况，以铁路、河流、堤坝或城市主次干道等线状地物为界进行区划。 

综合考虑台州市区土地利用特点与标定地价公示工作的实际需要，最后按照商服

用地、住宅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三个类别共划定75个标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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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标准宗地的布设 

《标定地价规程》指出，标准宗地是指在标定区域内，土地条件、土地利用状况

等特征具有代表性，且利用状况相对稳定，地价水平能够起到示范和比较标准作用的

宗地。代表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标识性是标准宗地的基本特性及布设的基本要求。

基于土地市场发育及政府的服务监管需求，本次台州市区标定地价体系建设的重点是

服务于政府一级市场土地出让、调控等需要，因此对标准宗地的布设需要突出土地一

级市场的宗地利用条件、利用特性及地价水平。在用地类型要求，当前台州市区土地

一级市场比较活跃的地类主要为商服、住宅和工矿仓储用地三个大类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等非经营性用地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标准宗地在用地类型上总体以

商服、住宅和工业用地为主。其中商服标准宗地选择优先考虑在经营业态或主导利用

方式更具代表性的商服宗地；住宅标准宗地主要以普通商品住宅出让地块为主，部分

老旧小区以分割登记后的具体住房单元宗地范围作为标准宗地；工业标准宗地主要选

取企业经营业务与标定区域主导产业方向基本一致的宗地。在数量要求上，标准宗地

布设的数量遵循每个标定区域有且仅有一宗标准宗地的原则加以确定。 

本次台州市区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共布设标准宗地75宗，其中商服用地23宗、

占比为31%，住宅用地36宗、占比为48%，工矿仓储用地16宗、占比为21%。从区域

分布上看，椒江区35宗、占比为47%，路桥区17宗、占比为23%，黄岩区18宗、占比

24%，台州湾新区5宗，占比7%。 

表 2.1  台州市区标定区域及标准宗地数量及分布一览表（单位：宗） 

用地类型 

区域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合计 

椒江区 12 18 5 35 

路桥区 7 8 2 17 

黄岩区 4 8 6 18 

台州湾新区 0 2 3 5 

合  计 23 36 16 75 

4.3.4  标定地价的评估与确定 

（1）标定地价内涵界定 

根据《标定地价规程》，本次标定地价的地价内涵界定如下： 

1）估价期日：2021年1月1日； 

2）权利特征：完整的出让土地使用权，无他项权利限制； 

3）土地使用年限：按各用途的法定最高年期设定，即商服用地40年、住宅用地

70年和工矿用地50年； 

4）宗地条件：土地用途按证载实际用途确定，容积率依据标准宗地合法的现状

条件设施，其中已建成的按实际容积率，未建成的按出让规划容积率；土地开发程度

宗地红线外按实际开发程度确定，宗地红线内仅考虑场地是否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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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场特征：为平稳正常情况、公开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各类价值影响因素作用

下的正常市场价值； 

（2）标定地价评估的原则 

依据《标定地价规程》，本次标定地价评估，每宗标准宗地的价格由两名土地估

价师分别独立评估。地价评估原则除遵循《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规定的土地估价基本技术原则外，还考虑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

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号）规定的公开市场原则、价值主导原则、审慎原则。 

1）公开市场原则：评估结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上可实现； 

2）价值主导原则：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3）审慎原则：在评估中确定相关参数和结果时，分析并充分考虑土地市场运行

状况、有关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各种风险。在选用市场比较法时，优先选用正常

市场环境下的实际交易案例，原则上不采用竞价轮次较多、溢价率较高或建设用地楼

面地价为历史极值的交易案例；各比较案例的修正幅度不宜超过 30％；期日修正系

数的确定主要根据用地类型选择适宜的价格指数，合理确定期日修正系数。选用收益

还原法时，土地收益的确定通过充分的市场案例调查比较后，得出符合当前市场的正

常客观收益水平，并假设该收益水平在评估设定年期内保持稳定；还原率的确定充分

考虑投资年期与收益风险之间的关系，等等。  

（3）标定地价评估的方法 

根据《标定地价规程》、《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本次标定地价评估主要采用剩

余法、收益还原法和成本逼近法三种基本估价方法。对于距离估价期日一年内发生交

易的标准宗地，主要根据其交易价格直接修正评估得到标定地价内涵下的价格。 

通过对估价方法的适宜性分析，本次标准宗地标定地价评估时，商服用地主要选

择剩余法和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住宅用地主要选择剩余法和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工业用地主要选择成本逼近法、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4）标定地价建议值的确定方法 

本次标定地价建议值的确定主要由技术承担单位，依据两名评估师的评估结果提

出。其中，两名评估师的评估结果差异率不超过20%的，以二者算术平均值作为标定

地价建议值；超过20%的，由两名评估师进行再评估后再提出。 

4.3.5  标定地价修正体系表编制 

 （1）标定地价系数修正法原理 

标定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宗地地价评估方法之一。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基

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标定地价系数修正法均为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应用标定地价系

数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是某一宗地在一定时点、一定用途、容积率和开发程度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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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的价格。其本质上是“从点到点（从标准宗地地价到待估宗地）”的关系。由于

待估宗地与标准宗地在容积率、临街状况等个别因素方面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因此，在标定地价公示系统成果基础上，选定一个最适宜的标准宗地，以其标定地价

为基础，依据替代原理，通过建立标定地价修正体系表，通过系数修正的方法评估出

特定宗地的市场价格水平。基本公式为： 

P=Ps×A×B×C×D 

式中： 

P --- 待估宗地价格 

Ps--- 标定地价 

A --- 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 --- 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标准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 

C --- 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标准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B --- 待估宗地年限修正指数 

（2）标定地价修正体系表编制 

标定地价修正体系是以分用途布设的标准宗地及其标定地价为核心的成果体系，

旨在通过建立标准宗地与待估宗地之间地价影响因素的内在联系，为应用标定地价成

果评估宗地地价奠定基础。标定地价修正体系表的编制类似于基准地价系数修正体系

表的编制，不同的是在修正因素选择上，由于标准宗地在标定区域内具有代表性、中

庸性等特征，同一标定区域具有较强的均质性，即同一标定区域内区位因素条件基本

相当，不同宗地地价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容积率、宗地形状、进深等个别因素的差异

所致，故此，标定地价修正因素的选择主要考虑宗地个别条件因素，不需考虑宏观区

域因素。见表3。具体因素修正系数及条件说明参见成果附件。 

表 3  台州市区标定地价修正因素一览表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1.评估时日 1.评估时日 1.评估时日 

2.土地开发状态 2.土地开发状态 2.土地开发状态 

3.土地使用年期 3.土地使用年期 3.土地使用年期 

4.容积率、建筑密度 4.宗地商服配建面积占比 4.容积率 

5.宗地临街进深 5.容积率  5.产业集聚规模 

6.宗地宽深比率 6.宗地利用公共服务设施方便度 6.宗地临路条件 

7.宗地形状 7.宗地距公交或地铁站点距离 7.宗地地基承压力 

8.街角地 8.宗地环境绿化状况 8.宗地形状 

9.宗地地形坡度 9.宗地内停车状况 9.地形坡度 

10.权利限制因素 10.宗地朝向 10.其他因素 

11.人流量 11.宗地形状 / 

12.宗地所在区域店铺分布状况 12.宗地地形坡度 / 

13.宗地停车便利程度 13.其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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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其他因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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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基准地价体系初步成果方案汇总 

5.1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方案汇总 

成果表 1-1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用途分类及其适用范

围表 

基准地价

用地类型 

基准地价用地细

分类型 

基于《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细分用地

类型含义及代码 

细分用地的含义 对应的名称及代码 

商服 

用地 

零售商业及餐饮

用地 

①商铺、商场、超市、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090101) 

②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餐饮用地(090103) 

批发市场 

用地 
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批发市场用地
(090102) 

旅馆用地 
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有住宿功能的度假村

等用地 
旅馆用地（090104） 

商务金融 

用地 

金融保险、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管理中

心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0902) 

娱乐康体 

用地 

①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地率小于

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娱乐用地（090301） 

②高尔夫练习场、赛马场、溜冰场、跳伞场、摩托车场、

射击场，以及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等用地 
康体用地（090302） 

其他商业服务业

用地 

①指充换电站、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不含加油、加气站）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

用地(090105) 

②按商服用地管理的各类城镇或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含农贸市场） 

城镇（农村）社区

服务设施用地

（0702、0704） 

③指包括以观光娱乐为目的的直升机停机坪等通用航空、

汽车维修站以及宠物医院、洗车场、洗染店、照相馆、理

发美容店、洗浴场所、废旧物资回收站、机动车、电子产

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物流营业网点等用地 

其他商业服务业用

地（0904） 

④符合《国土资源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

部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

〔2015〕5 号）规定的不符合科教用途管理要求拟按商服用途管理的研发设计、

勘察、科技成果转化转移、信息技术服务和软件研发及知识产权、综合科技、节

能环保等经营服务的新产业、新业态场所的用地； 

⑤其他经县级以上城乡规划部门会同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论证，向社会公开后实

施，拟按商服用途管理的新业态项目用地。 

工业 

用地 

一般工业及仓储

用地 

①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装备修理、自用库房及其附属设

施用地，包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不包括采矿用地 

工业用地(1001) 

②指国家和省级战略性储备库以外，城、镇、村用于物资

存储、中转、配送等设施用地，包括附属设施、道路、停

车场等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1101） 

营业性仓储物流

用地 

各类营业性仓储企业及物流公司的物流仓储设施、配送中

心、转运中心等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1101） 

标准厂房用地 
指容积率在 1.4（含）以上用于经营的多层标准厂房项目用

地。 
工业用地(1001) 

采矿用地 
采矿、采石、采砂（沙）场，砖瓦窑等地面生产用地及排

土（石）、尾矿堆放用地 
采矿用地(1002) 

农村宅基地 
指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生活附属设施的土地，包括

住房、附属用房等用地。 
农村宅基地（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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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2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内涵与基准条件表 

基准地价定义 

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服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经依法确权登记的农村宅基地，对应于

平均开发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或不同均质地域的集体建设用地，

按照商服、工业、农村宅基地等不同用途分别评估，并由政府确定

的，某一估价期日法定最高使用年期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

土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的宅基地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 

基准期日 2020 年 12 月 1 日。 

土地开发程度 

按熟地条件界定，即达到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一平”

（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通讯，宗地红线内

场地平整）。 

基准地价内涵构成 包含土地取得费、土地前期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基准地价用地类型 

及细分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宗地 

进深 

宗地 

宽度 

土地使用年

期 

商服 

用地 

  2.5 45% 50 米 -- 40 年 

零售商业及

餐饮用地 
级别价、区片价 2.5 45% 50 米 -- 40 年 

批发市场用

地 
级别价、区片价 1.5 45% 100 米 -- 40 年 

旅馆 

用地 
级别价、区片价 2.5 45% 100 米 -- 40 年 

商务金融用

地 
级别价、区片价 2.5 45% 100 米 -- 40 年 

娱乐康体用

地 
级别价、区片价 1.3 40% 100 米 -- 40 年 

其他商业服

务业用地 
级别价、区片价 2 40% 100 米 -- 40 年 

工业 

用地 

  1 40% - - 50 年 

一般工业及

仓储用地 
级别价、区片价 1.2 40% -- -- 50 年 

营业性仓储

物流用地 
级别价、区片价 1.2 40% -- -- 50 年 

标准厂房用

地 
级别价、区片价 1.4 40% - -- 50 年 

采矿 

用地 
级别价、区片价 - - -- -- 50 年 

商服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区片价 1 100% 12.5 米 3.6 米 40 年 

农村宅基地 级别价 3.5 100% - - 
无限 

年期 



初步成果方案 

- 49 - 

成果表 1-3  台州市区集体商服用地级别及细分用途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基准 

地价类型 

商服用地 

  

零售商

业及餐

饮用地 

批发市

场用地 

旅馆 

用地 

商务金

融用地 

娱乐康

体用地 

其他商

业服务

业用地 

Ⅰ级 5410 5410 2710 3045 2545 1895 1985 

Ⅱ级 3400 3400 1805 2005 1710 1325 1380 

Ⅲ级 1800 1800 1085 1175 1040 870 895 

Ⅳ级 1435 1435 920 985 890 765 785 

Ⅴ级 1035 1035 740 780 725 655 665 

Ⅵ级 805 805 530 560 510 445 455 

Ⅶ级 640 640 455 475 440 400 405 

Ⅷ级 505 505 395 405 385 360 365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土地级别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

通一平”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

得费、土地前期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

除对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外，无其它他项权利限制。 

4．细分用途分类确定：详见成果表 1-1； 

5．基准条件界定：详见成果表 1-2； 

6．土地使用年期：商服用地细分用途 40 年； 

7．土地级别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台州市区商服用地基准地价图； 

8．适用范围：本表成果主要应用于政府宏观地价管理和出让地价审核等管理需

要，原则上不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集体商

服用地宗地地价时，应以成果表 1-8 中的集体商服区片细分用途基准地价作为评

估修正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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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4  台州市区集体工业用地级别及细分用途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工业用地 

  
一般工业及

仓储 

标准厂房用

地 

营业性仓储

用地 
采矿用地 

Ⅰ级 535 535 605 640 320 

Ⅱ级 415  415 445 460 270 

Ⅲ级 360 360 405 430 250 

Ⅳ级 320 320 355 370 240 

Ⅴ级 290 290 315 325 230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土地级别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一平”

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

土地使用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

得费、土地前期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权利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

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除对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外，无

其它他项权利限制； 

4．细分用途分类确定：详见成果表 1-1； 

5．基准条件界定：详见成果表 1-2； 

6．土地使用年期：工业用地 50 年。 

7．土地级别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台州市区集体工业用地地级别基准地价图。 

8．适用范围：级别基准地价成果主要应用于政府宏观地价管理和出让地价审核等管理

需要，原则上不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集体工业用

地宗地地价时，应以成果表 1-9 中的集体工业区片细分用途基准地价作为评估修正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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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5  台州市区农村宅基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级别 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 

Ⅰ级 2855 

Ⅱ级 2340 

Ⅲ级 1620  

Ⅳ级 1330 

Ⅴ级 975 

Ⅵ级 625 

Ⅶ级 555  

Ⅷ级 505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土地级别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

一平”土地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

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前期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宅基地使用权。 

4．基准条件界定：容积率、建筑密度为 2.0、65%； 

5．土地使用年期：无限年期； 

6．土地级别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台州市区农村宅基地级别基准地价图。 

7．适用范围：主要应用于政府宏观地价管理和出让地价审核等管理需要，原则上

不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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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6  台州市区集体商服区片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椒江区 

Ⅰ-J1 6185 Ⅲ-J1 1610 Ⅴ-J1 1005 Ⅵ-J6 820 

Ⅰ-J2 5685 Ⅲ-J2 1985 Ⅴ-J2 980 Ⅵ-J7 860 

Ⅰ-J3 5020 Ⅲ-J3 1900 Ⅴ-J3 1030 Ⅵ-J8 845 

Ⅰ-J4 4955 Ⅲ-J4 1675 Ⅴ-J4 1075 Ⅵ-J9 750 

Ⅱ-J1 3805 Ⅲ-J5 1725 Ⅴ-J5 1005 Ⅶ-J1 645 

Ⅱ-J2 3375 Ⅲ-J6 1630 Ⅴ-J6 980 Ⅶ-J2 670 

Ⅱ-J3 3495 Ⅳ-J1 1340 Ⅵ-J1 820 Ⅶ-J3 655 

Ⅱ-J4 3350 Ⅳ-J2 1480 Ⅵ-J2 845 Ⅶ-J4 645 

Ⅱ-J5 2765 Ⅳ-J3 1480 Ⅵ-J3 865 Ⅶ-J5 670 

Ⅱ-J6 2840 Ⅳ-J4 1375 Ⅵ-J4 820 Ⅶ-J6 650 

Ⅱ-J7 2925 Ⅳ-J5 1480 Ⅵ-J5 845 Ⅷ-J1 525 

台州湾新区 

Ⅰ-CJ1 5405 Ⅲ-C2 1925 Ⅵ-C1 835 Ⅵ-C6 845 

Ⅰ-CJ2 4785 Ⅳ-C1 1400 Ⅵ-C2 910 Ⅵ-C7 800 

Ⅱ-C1 3730 Ⅳ-CJ1 1360 Ⅵ-C3 860 Ⅵ-C8 755 

Ⅱ-CJ1 3580 Ⅴ-C1 1030 Ⅵ-C4 820 Ⅶ-C1 650 

Ⅲ-C1 1755 Ⅴ-C2 1075 Ⅵ-C5 885     

路桥区 

Ⅰ-L1 6185 Ⅳ-L4 1430 Ⅴ-L8 990 Ⅵ-L5 785 

Ⅰ-L2 5345 Ⅳ-L5 1455 Ⅴ-L9 1065 Ⅵ-L6 750 

Ⅱ-L1 3805 Ⅳ-L6 1350 Ⅴ-L10 1015 Ⅵ-L7 710 

Ⅱ-L2 3620 Ⅳ-L7 1400 Ⅴ-L11 1050 Ⅵ-L8 710 

Ⅱ-L3 3805 Ⅳ-L8 1485 Ⅴ-L12 975 Ⅵ-L9 760 

Ⅱ-L4 3050 Ⅳ-L9 1445 Ⅴ-L13 975 Ⅵ-L10 785 

Ⅲ-L1 1840 Ⅳ-L10 1515 Ⅴ-L14 1195 Ⅵ-L11 725 

Ⅲ-L2 1810 Ⅴ-L1 1005 Ⅴ-L15 1120 Ⅵ-L12 750 

Ⅲ-L3 1870 Ⅴ-L2 980 Ⅴ-L16 1195 Ⅵ-L13 785 

Ⅲ-L4 1755 Ⅴ-L3 1040 Ⅴ-L17 1110 Ⅶ-L1 645 

Ⅲ-L5 1950 Ⅴ-L4 1080 Ⅵ-L1 735 Ⅶ-L2 670 

Ⅳ-L1 1430 Ⅴ-L5 945 Ⅵ-L2 775 Ⅶ-L3 670 

Ⅳ-L2 1340 Ⅴ-L6 1015 Ⅵ-L3 760     

Ⅳ-L3 1515 Ⅴ-L7 1040 Ⅵ-L4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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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黄岩区  

Ⅰ-H1 5965 Ⅴ-H4 1030 Ⅵ-H17 735 Ⅷ-H2 535 

Ⅰ-H2 5065 Ⅴ-H5 975 Ⅵ-H18 765 Ⅷ-H3 525 

Ⅰ-H3 5405 Ⅴ-H6 1070 Ⅵ-H19 810 Ⅷ-H4 500 

Ⅰ-H4 5180 Ⅴ-H7 975 Ⅶ-H1 655 Ⅷ-H5 530 

Ⅰ-H5 5125 Ⅴ-H8 955 Ⅶ-H2 670 Ⅷ-H6 500 

Ⅱ-H1 3185 Ⅴ-H9 1020 Ⅶ-H3 630 Ⅷ-H7 520 

Ⅱ-H2 3450 Ⅴ-H10 1005 Ⅶ-H4 670 Ⅷ-H8 500 

Ⅱ-H3 3320 Ⅴ-H11 1030 Ⅶ-H5 640 Ⅷ-H9 490 

Ⅱ-H4 3805 Ⅴ-H12 1065 Ⅶ-H6 660 Ⅷ-H10 500 

Ⅱ-H5 3320 Ⅴ-H13 955 Ⅶ-H7 650 Ⅷ-H11 510 

Ⅱ-H6 3390 Ⅴ-H14 1080 Ⅶ-H8 660 Ⅷ-H12 490 

Ⅲ-H1 1925 Ⅴ-H15 1065 Ⅶ-H9 640 Ⅷ-H13 510 

Ⅲ-H2 1805 Ⅴ-H16 1065 Ⅶ-H10 660 Ⅷ-H14 530 

Ⅲ-H3 1885 Ⅴ-H17 1050 Ⅶ-H11 645 Ⅷ-H15 500 

Ⅲ-H4 1610 Ⅵ-H1 800 Ⅶ-H12 640 Ⅷ-H16 510 

Ⅲ-H5 1705 Ⅵ-H2 820 Ⅶ-H13 640 Ⅷ-H17 510 

Ⅳ-H1 1315 Ⅵ-H3 845 Ⅶ-H14 610 Ⅷ-H18 520 

Ⅳ-H2 1405 Ⅵ-H4 820 Ⅶ-H15 640 Ⅷ-H19 500 

Ⅳ-H3 1370 Ⅵ-H5 835 Ⅶ-H16 610 Ⅷ-H20 490 

Ⅳ-H4 1515 Ⅵ-H6 735 Ⅶ-H17 600 Ⅷ-H21 510 

Ⅳ-H5 1415 Ⅵ-H7 800 Ⅶ-H18 615 Ⅷ-H22 510 

Ⅳ-H6 1445 Ⅵ-H8 785 Ⅶ-H19 630 Ⅷ-H23 480 

Ⅳ-H7 1505 Ⅵ-H9 845 Ⅶ-H20 600 Ⅷ-H24 490 

Ⅳ-H8 1455 Ⅵ-H10 890 Ⅶ-H21 615 Ⅷ-H25 475 

Ⅳ-H9 1415 Ⅵ-H11 830 Ⅶ-H22 605 Ⅷ-H26 490 

Ⅳ-H10 1490 Ⅵ-H12 860 Ⅶ-H23 610 Ⅷ-H27 475 

Ⅳ-H11 1515 Ⅵ-H13 830 Ⅶ-H24 600 Ⅷ-H28 510 

Ⅴ-H1 1015 Ⅵ-H14 820 Ⅶ-H25 600 Ⅷ-H29 480 

Ⅴ-H2 1015 Ⅵ-H15 785 Ⅶ-H26 615 Ⅷ-H30 475 

Ⅴ-H3 1040 Ⅵ-H16 810 Ⅷ-H1 500 Ⅷ-H31 490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商服区片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

一平”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

前期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

除对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外，无其它他项权利限制。 

4．基准条件界定：容积率 2.5,建筑密度为 45%，宗地进深为 50 米。 

5．土地使用年期：40 年。 

6．区片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台州市区集体商服区片基准地价图； 

7．适用范围：本表成果主要适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与管理，运用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时，涉及细分用途地价的评估原则上应优先采用商服用地细

分用途区片基准地价作为评估修正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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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7  台州市区集体工业区片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椒江区 

Ⅰ-J1 560 Ⅱ-J2 425 Ⅱ-J7 410 Ⅲ-J4 345 

Ⅰ-J2 520 Ⅱ-J3 405 Ⅱ-J8 415 Ⅲ-J5 355 

Ⅰ-J3 520 Ⅱ-J4 420 Ⅲ-J1 340 Ⅳ-J1 325 

Ⅰ-J4 515 Ⅱ-J5 420 Ⅲ-J2 385 Ⅴ-J1 300 

Ⅱ-J1 435 Ⅱ-J6 415 Ⅲ-J3 350     

台州湾新区 

Ⅰ-C1 525 Ⅲ-C1 360 Ⅳ-C1 330     

Ⅱ-C1 435 Ⅲ-C2 360         

路桥区 

Ⅰ-L1 550 Ⅲ-L2 350 Ⅳ-L2 325 Ⅳ-L12 325 

Ⅰ-L2 520 Ⅲ-L3 370 Ⅳ-L3 320 Ⅳ-L13 320 

Ⅱ-L1 425 Ⅲ-L4 355 Ⅳ-L4 325 Ⅳ-L14 315 

Ⅱ-L2 415 Ⅲ-L5 345 Ⅳ-L5 320 Ⅳ-L15 315 

Ⅱ-L3 415 Ⅲ-L6 345 Ⅳ-L6 325 Ⅳ-L16 315 

Ⅱ-L4 395 Ⅲ-L7 350 Ⅳ-L7 330 Ⅳ-L17 315 

Ⅱ-L5 405 Ⅲ-L8 380 Ⅳ-L8 320 Ⅳ-L18 315 

Ⅱ-L6 400 Ⅲ-L9 380 Ⅳ-L9 330     

Ⅱ-L7 405 Ⅲ-L10 370 Ⅳ-L10 325     

Ⅲ-L1 365 Ⅳ-L1 330 Ⅳ-L11 320     

黄岩区 

Ⅰ-H1 560 Ⅲ-H1 340 Ⅲ-H11 375 Ⅴ-H10 290 

Ⅰ-H2 525 Ⅲ-H2 340 Ⅴ-H1 290 Ⅴ-H11 295 

Ⅱ-H1 425 Ⅲ-H3 355 Ⅴ-H2 295 Ⅴ-H12 285 

Ⅱ-H2 435 Ⅲ-H4 360 Ⅴ-H3 300 Ⅴ-H13 290 

Ⅱ-H3 420 Ⅲ-H5 355 Ⅴ-H4 290 Ⅴ-H14 290 

Ⅱ-H4 435 Ⅲ-H6 345 Ⅴ-H5 295 Ⅴ-H15 285 

Ⅱ-H5 420 Ⅲ-H7 355 Ⅴ-H6 285 Ⅴ-H16 290 

Ⅱ-H6 405 Ⅲ-H8 375 Ⅴ-H7 290 Ⅴ-H17 280 

Ⅱ-H7 395 Ⅲ-H9 375 Ⅴ-H8 285 Ⅴ-H18 290 

Ⅱ-H8 405 Ⅲ-H10 365 Ⅴ-H9 295 Ⅴ-H19 280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工业区片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一

平”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前期

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除

对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外，无其它他项权利限制。 

5．基准条件界定：容积率 1.0、建筑密度为 40% 

6．土地使用年期：50 年； 

7．区片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台州市区集体工业区片基准地价图； 

8．适用范围：本表成果主要适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与管理，运用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时，涉及细分用途地价的评估原则上应优先采用集体工业用地细

分用途区片基准地价作为评估修正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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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8  台州市区集体商服区片细分用途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区片号 
零售商业及

餐饮用地 
批发市场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娱乐康体用

地 

其它商业服

务业 

椒江区 

Ⅰ-J1 6185 3060 3450 2865 2115 2220 

Ⅰ-J2 5685 2835 3190 2660 1975 2070 

Ⅰ-J3 5020 2535 2845 2380 1785 1870 

Ⅰ-J4 4955 2505 2810 2355 1765 1850 

Ⅱ-J1 3805 1990 2215 1875 1440 1500 

Ⅱ-J2 3375 1795 1990 1695 1320 1370 

Ⅱ-J3 3495 1850 2055 1745 1350 1405 

Ⅱ-J4 3350 1785 1980 1685 1310 1365 

Ⅱ-J5 2765 1520 1675 1445 1145 1185 

Ⅱ-J6 2840 1555 1715 1475 1165 1210 

Ⅱ-J7 2925 1590 1760 1510 1190 1235 

Ⅲ-J1 1610 1000 1075 965 815 835 

Ⅲ-J2 1985 1170 1270 1120 925 950 

Ⅲ-J3 1900 1130 1225 1085 900 925 

Ⅲ-J4 1675 1030 1110 990 835 855 

Ⅲ-J5 1725 1050 1135 1010 850 870 

Ⅲ-J6 1630 1010 1085 970 820 845 

Ⅳ-J1 1340 880 935 850 740 755 

Ⅳ-J2 1480 940 1010 910 780 800 

Ⅳ-J3 1480 940 1010 910 780 800 

Ⅳ-J4 1375 895 955 865 750 765 

Ⅳ-J5 1480 940 1010 910 780 800 

Ⅴ-J1 1005 730 765 710 645 655 

Ⅴ-J2 980 715 750 700 640 645 

Ⅴ-J3 1030 740 775 720 650 660 

Ⅴ-J4 1075 760 800 740 665 675 

Ⅴ-J5 1005 730 765 710 645 655 

Ⅴ-J6 980 715 750 700 640 645 

Ⅵ-J1 820 535 570 515 450 460 

Ⅵ-J2 845 545 585 530 455 465 

Ⅵ-J3 865 555 595 535 460 470 

Ⅵ-J4 820 535 570 515 450 460 

Ⅵ-J5 845 545 585 530 455 465 

Ⅵ-J6 820 535 570 515 450 460 

Ⅵ-J7 860 555 590 535 460 470 

Ⅵ-J8 845 545 585 530 455 465 

Ⅵ-J9 750 505 535 490 430 435 

Ⅶ-J1 645 455 480 445 400 405 

Ⅶ-J2 670 465 490 455 405 415 

Ⅶ-J3 655 460 485 450 400 410 

Ⅶ-J4 645 455 480 445 400 405 

Ⅶ-J5 670 465 490 455 405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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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零售商业及

餐饮用地 
批发市场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娱乐康体用

地 

其它商业服

务业 

Ⅶ-J6 650 460 480 445 400 405 

Ⅷ-J1 525 400 415 395 365 370 

台州湾新区 

Ⅰ-CJ1 5405 2710 3045 2540 1895 1985 

Ⅰ-CJ2 4785 2430 2720 2285 1720 1795 

Ⅱ-C1 3730 1955 2175 1845 1420 1480 

Ⅱ-CJ1 3580 1885 2100 1785 1375 1435 

Ⅲ-C1 1755 1065 1150 1025 860 880 

Ⅲ-C2 1925 1140 1240 1095 905 930 

Ⅳ-C1 1400 905 970 875 755 775 

Ⅳ-CJ1 1360 890 945 860 745 760 

Ⅴ-C1 1030 740 775 720 650 660 

Ⅴ-C2 1075 760 800 740 665 675 

Ⅵ-C1 835 540 580 525 455 465 

Ⅵ-C2 910 575 615 555 475 485 

Ⅵ-C3 860 555 590 535 460 470 

Ⅵ-C4 820 535 570 515 450 460 

Ⅵ-C5 885 565 605 545 465 480 

Ⅵ-C6 845 545 585 530 455 465 

Ⅵ-C7 800 525 560 510 445 450 

Ⅵ-C8 755 505 535 490 430 440 

Ⅶ-C1 650 460 480 445 400 405 

路桥区 

Ⅰ-L1 6185 3060 3450 2865 2115 2220 

Ⅰ-L2 5345 2680 3015 2515 1875 1965 

Ⅱ-L1 3805 1990 2215 1875 1440 1500 

Ⅱ-L2 3620 1905 2120 1800 1390 1445 

Ⅱ-L3 3805 1990 2215 1875 1440 1500 

Ⅱ-L4 3050 1650 1825 1560 1225 1275 

Ⅳ-L1 1430 920 985 890 765 785 

Ⅳ-L2 1340 880 935 850 740 755 

Ⅳ-L3 1515 960 1025 925 790 810 

Ⅳ-L4 1430 920 985 890 765 785 

Ⅳ-L5 1455 930 995 900 775 790 

Ⅳ-L6 1350 885 940 855 745 760 

Ⅳ-L7 1400 905 970 875 755 775 

Ⅳ-L8 1485 945 1010 910 780 800 

Ⅳ-L9 1445 925 990 895 770 785 

Ⅳ-L10 1515 960 1025 925 790 810 

Ⅴ-L1 1005 730 765 710 645 655 

Ⅴ-L2 980 715 750 700 640 645 

Ⅴ-L3 1040 745 780 725 655 665 

Ⅴ-L4 1080 760 800 745 665 675 

Ⅴ-L5 945 700 730 685 630 635 

Ⅴ-L6 1015 735 770 715 650 655 

Ⅴ-L7 1040 745 780 725 655 665 

Ⅴ-L8 990 720 755 705 64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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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零售商业及

餐饮用地 
批发市场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娱乐康体用

地 

其它商业服

务业 

Ⅴ-L9 1065 755 795 735 660 670 

Ⅴ-L10 1015 735 770 715 650 655 

Ⅴ-L11 1050 750 785 730 660 670 

Ⅴ-L12 975 715 745 700 635 645 

Ⅴ-L13 975 715 745 700 635 645 

Ⅴ-L14 1195 815 860 790 700 710 

Ⅴ-L15 1120 780 820 760 680 690 

Ⅴ-L16 1195 815 860 790 700 710 

Ⅴ-L17 1110 775 815 755 675 685 

Ⅵ-L1 735 495 525 480 425 430 

Ⅵ-L2 775 515 545 500 435 445 

Ⅵ-L3 760 510 540 490 430 440 

Ⅵ-L4 735 495 525 480 425 430 

Ⅵ-L5 785 520 550 505 440 450 

Ⅵ-L6 750 505 535 490 430 435 

Ⅵ-L7 710 485 515 470 415 425 

Ⅵ-L8 710 485 515 470 415 425 

Ⅵ-L9 760 510 540 490 430 440 

Ⅵ-L10 785 520 550 505 440 450 

Ⅵ-L11 725 490 520 480 420 430 

Ⅵ-L12 750 505 535 490 430 435 

Ⅵ-L13 785 520 550 505 440 450 

Ⅶ-L1 645 455 480 445 400 405 

Ⅶ-L2 670 465 490 455 405 415 

Ⅶ-L3 670 465 490 455 405 415 

黄岩区 

Ⅰ-H1 5965 2960 3335 2775 2055 2155 

Ⅰ-H2 5065 2555 2870 2400 1800 1880 

Ⅰ-H3 5405 2710 3045 2540 1895 1985 

Ⅰ-H4 5180 2605 2925 2450 1830 1915 

Ⅰ-H5 5125 2580 2900 2425 1815 1900 

Ⅱ-H1 3185 1710 1895 1620 1265 1315 

Ⅱ-H2 3450 1830 2030 1730 1340 1395 

Ⅱ-H3 3320 1770 1965 1675 1300 1355 

Ⅱ-H4 3805 1990 2215 1875 1440 1500 

Ⅱ-H5 3320 1770 1965 1675 1300 1355 

Ⅱ-H6 3390 1800 2000 1705 1320 1375 

Ⅲ-L1 1840 1105 1195 1060 880 905 

Ⅲ-L2 1810 1090 1180 1045 875 900 

Ⅲ-L3 1870 1120 1210 1070 890 915 

Ⅲ-L4 1755 1065 1150 1025 860 880 

Ⅲ-L5 1950 1155 1255 1105 915 940 

Ⅲ-H1 1925 1140 1240 1095 905 930 

Ⅲ-H2 1805 1090 1180 1045 870 895 

Ⅲ-H3 1885 1125 1220 1075 895 920 

Ⅲ-H4 1610 1000 1075 965 815 835 

Ⅲ-H5 1705 1045 1125 1005 845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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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零售商业及

餐饮用地 
批发市场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娱乐康体用

地 

其它商业服

务业 

Ⅳ-H1 1315 870 925 840 735 750 

Ⅳ-H2 1405 910 970 880 760 775 

Ⅳ-H3 1370 895 950 865 750 765 

Ⅳ-H4 1515 960 1025 925 790 810 

Ⅳ-H5 1415 915 975 880 760 780 

Ⅳ-H6 1445 925 990 895 770 785 

Ⅳ-H7 1505 955 1020 920 785 805 

Ⅳ-H8 1455 930 995 900 775 790 

Ⅳ-H9 1415 915 975 880 760 780 

Ⅳ-H10 1490 945 1015 915 785 800 

Ⅳ-H11 1515 960 1025 925 790 810 

Ⅴ-H1 1015 735 770 715 650 655 

Ⅴ-H2 1015 735 770 715 650 655 

Ⅴ-H3 1040 745 780 725 655 665 

Ⅴ-H4 1030 740 775 720 650 660 

Ⅴ-H5 975 715 745 700 635 645 

Ⅴ-H6 1070 760 795 740 665 675 

Ⅴ-H7 975 715 745 700 635 645 

Ⅴ-H8 955 705 735 690 630 640 

Ⅴ-H9 1020 735 770 720 650 660 

Ⅴ-H10 1005 730 765 710 645 655 

Ⅴ-H11 1030 740 775 720 650 660 

Ⅴ-H12 1065 755 795 735 660 670 

Ⅴ-H13 955 705 735 690 630 640 

Ⅴ-H14 1080 760 800 745 665 675 

Ⅴ-H15 1065 755 795 735 660 670 

Ⅴ-H16 1065 755 795 735 660 670 

Ⅴ-H17 1050 750 785 730 660 670 

Ⅵ-H1 800 525 560 510 445 450 

Ⅵ-H2 820 535 570 515 450 460 

Ⅵ-H3 845 545 585 530 455 465 

Ⅵ-H4 820 535 570 515 450 460 

Ⅵ-H5 835 540 580 525 455 465 

Ⅵ-H6 735 495 525 480 425 430 

Ⅵ-H7 800 525 560 510 445 450 

Ⅵ-H8 785 520 550 505 440 450 

Ⅵ-H9 845 545 585 530 455 465 

Ⅵ-H10 890 565 605 545 470 480 

Ⅵ-H11 830 540 575 520 450 460 

Ⅵ-H12 860 555 590 535 460 470 

Ⅵ-H13 830 540 575 520 450 460 

Ⅵ-H14 820 535 570 515 450 460 

Ⅵ-H15 785 520 550 505 440 450 

Ⅵ-H16 810 530 565 515 445 455 

Ⅵ-H17 735 495 525 480 425 430 

Ⅵ-H18 765 510 540 495 435 440 

Ⅵ-H19 810 530 565 515 445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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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零售商业及

餐饮用地 
批发市场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娱乐康体用

地 

其它商业服

务业 

Ⅶ-H1 655 460 485 450 400 410 

Ⅶ-H2 670 465 490 455 405 415 

Ⅶ-H3 630 450 470 440 395 400 

Ⅶ-H4 670 465 490 455 405 415 

Ⅶ-H5 640 455 475 440 400 405 

Ⅶ-H6 660 465 485 450 405 410 

Ⅶ-H7 650 460 480 445 400 405 

Ⅶ-H8 660 465 485 450 405 410 

Ⅶ-H9 640 455 475 440 400 405 

Ⅶ-H10 660 465 485 450 405 410 

Ⅶ-H11 645 455 480 445 400 405 

Ⅶ-H12 640 455 475 440 400 405 

Ⅶ-H13 640 455 475 440 400 405 

Ⅶ-H14 610 440 460 430 390 395 

Ⅶ-H15 640 455 475 440 400 405 

Ⅶ-H16 610 440 460 430 390 395 

Ⅶ-H17 600 435 455 425 385 390 

Ⅶ-H18 615 440 465 430 390 395 

Ⅶ-H19 630 450 470 440 395 400 

Ⅶ-H20 600 435 455 425 385 390 

Ⅶ-H21 615 440 465 430 390 395 

Ⅶ-H22 605 440 460 430 390 395 

Ⅶ-H23 610 440 460 430 390 395 

Ⅶ-H24 600 435 455 425 385 390 

Ⅶ-H25 600 435 455 425 385 390 

Ⅶ-H26 615 440 465 430 390 395 

Ⅷ-H1 500 390 405 385 360 360 

Ⅷ-H2 535 405 420 400 370 370 

Ⅷ-H3 525 400 415 395 365 370 

Ⅷ-H4 500 390 405 385 360 360 

Ⅷ-H5 530 405 420 395 365 370 

Ⅷ-H6 500 390 405 385 360 360 

Ⅷ-H7 520 400 415 390 365 365 

Ⅷ-H8 500 390 405 385 360 360 

Ⅷ-H9 490 385 400 380 355 360 

Ⅷ-H10 500 390 405 385 360 360 

Ⅷ-H11 510 395 410 390 360 365 

Ⅷ-H12 490 385 400 380 355 360 

Ⅷ-H13 510 395 410 390 360 365 

Ⅷ-H14 530 405 420 395 365 370 

Ⅷ-H15 500 390 405 385 360 360 

Ⅷ-H16 510 395 410 390 360 365 

Ⅷ-H17 510 395 410 390 360 365 

Ⅷ-H18 520 400 415 390 365 365 

Ⅷ-H19 500 390 405 385 360 360 

Ⅷ-H20 490 385 400 380 355 360 

Ⅷ-H21 510 395 410 390 36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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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零售商业及

餐饮用地 
批发市场 旅馆用地 商务金融 

娱乐康体用

地 

其它商业服

务业 

Ⅷ-H22 510 395 410 390 360 365 

Ⅷ-H23 480 380 395 375 350 355 

Ⅷ-H24 490 385 400 380 355 360 

Ⅷ-H25 475 380 390 375 350 355 

Ⅷ-H26 490 385 400 380 355 360 

Ⅷ-H27 475 380 390 375 350 355 

Ⅷ-H28 510 395 410 390 360 365 

Ⅷ-H29 480 380 395 375 350 355 

Ⅷ-H30 475 380 390 375 350 355 

Ⅷ-H31 490 385 400 380 355 360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商服区片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一

平”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前期开

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除对

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外，无其它他项权利限制。 

4．细分用途分类确定：详见成果表 1-1； 

5．基准条件界定：详见成果表 1-2； 

6．土地使用年期：40 年； 

7．区片范围：具体范围详见成果台州市区集体商服区片基准地价图； 

8．适用范围：本表成果主要适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与管理，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

正法评估宗地地价时，涉及细分用地类型明确的，原则上应优先采用商服区片细分用

途基准地价作为评估修正基准，涉及细分用地类型不明确的应以本表成果作为评估修

正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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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9  台州市区集体工业区片细分用途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区片号 

一般工业

及仓储用

地 

标准厂房

用地 

营业性仓

储物流用

地 

区片号 

一般工业

及仓储用

地 

标准厂房

用地 

营业性仓

储物流用

地 

椒江区 

Ⅰ-J1 560 635 675 Ⅱ-J7 410 440 455 

Ⅰ-J2 520 585 615 Ⅱ-J8 415 445 460 

Ⅰ-J3 520 585 615 Ⅲ-J1 340 380 400 

Ⅰ-J4 515 575 610 Ⅲ-J2 385 440 470 

Ⅱ-J1 435 470 490 Ⅲ-J3 350 395 415 

Ⅱ-J2 425 460 475 Ⅲ-J4 345 385 410 

Ⅱ-J3 405 430 445 Ⅲ-J5 355 400 425 

Ⅱ-J4 420 450 470 Ⅳ-J1 325 360 380 

Ⅱ-J5 420 450 470 Ⅴ-J1 300 325 340 

Ⅱ-J6 415 445 460         

台州湾新区 

Ⅰ-C1 525 590 625 Ⅲ-C2 360 405 430 

Ⅱ-C1 435 470 490 Ⅳ-C1 330 365 385 

Ⅲ-C1 360 405 430         

路桥区 

Ⅰ-L1 550 625 660 Ⅳ-L1 330 365 385 

Ⅰ-L2 520 585 615 Ⅳ-L2 325 360 380 

Ⅱ-L1 425 460 475 Ⅳ-L3 320 355 370 

Ⅱ-L2 415 445 460 Ⅳ-L4 325 360 380 

Ⅱ-L3 415 445 460 Ⅳ-L5 320 355 370 

Ⅱ-L4 395 420 430 Ⅳ-L6 325 360 380 

Ⅱ-L5 405 430 445 Ⅳ-L7 330 365 385 

Ⅱ-L6 400 425 440 Ⅳ-L8 320 355 370 

Ⅱ-L7 405 430 445 Ⅳ-L9 330 365 385 

Ⅲ-L1 365 410 440 Ⅳ-L10 325 360 380 

Ⅲ-L2 350 395 415 Ⅳ-L11 320 355 370 

Ⅲ-L3 370 420 445 Ⅳ-L12 325 360 380 

Ⅲ-L4 355 400 425 Ⅳ-L13 320 355 370 

Ⅲ-L5 345 385 410 Ⅳ-L14 315 345 365 

Ⅲ-L6 345 385 410 Ⅳ-L15 315 345 365 

Ⅲ-L7 350 395 415 Ⅳ-L16 315 345 365 

Ⅲ-L8 380 430 460 Ⅳ-L17 315 345 365 

Ⅲ-L9 380 430 460 Ⅳ-L18 315 345 365 

Ⅲ-L10 370 420 445         

黄岩区 

Ⅰ-H1 560 635 675 Ⅲ-H11 375 425 455 

Ⅰ-H2 525 590 625 Ⅴ-H1 290 315 325 

Ⅱ-H1 425 460 475 Ⅴ-H2 295 320 335 

Ⅱ-H2 435 470 490 Ⅴ-H3 300 325 340 

Ⅱ-H3 420 450 470 Ⅴ-H4 290 315 325 

Ⅱ-H4 435 470 490 Ⅴ-H5 295 320 335 

Ⅱ-H5 420 450 470 Ⅴ-H6 285 305 320 

Ⅱ-H6 405 430 445 Ⅴ-H7 290 31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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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一般工业

及仓储用

地 

标准厂房

用地 

营业性仓

储物流用

地 

区片号 

一般工业

及仓储用

地 

标准厂房

用地 

营业性仓

储物流用

地 

Ⅱ-H7 395 420 430 Ⅴ-H8 285 305 320 

Ⅱ-H8 405 430 445 Ⅴ-H9 295 320 335 

Ⅲ-H1 340 380 400 Ⅴ-H10 290 315 325 

Ⅲ-H2 340 380 400 Ⅴ-H11 295 320 335 

Ⅲ-H3 355 400 425 Ⅴ-H12 285 305 320 

Ⅲ-H4 360 405 430 Ⅴ-H13 290 315 325 

Ⅲ-H5 355 400 425 Ⅴ-H14 290 315 325 

Ⅲ-H6 345 385 410 Ⅴ-H15 285 305 320 

Ⅲ-H7 355 400 425 Ⅴ-H16 290 315 325 

Ⅲ-H8 375 425 455 Ⅴ-H17 280 300 310 

Ⅲ-H9 375 425 455 Ⅴ-H18 290 315 325 

Ⅲ-H10 365 410 440 Ⅴ-H19 280 300 310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区片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一平”

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前期

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

除对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外，无其它他项权利限制。 

4．细分用途分类确定：详见成果表 1-1； 

5．基准条件界定：详见成果表 1-2； 

6．土地使用年期：50 年； 

7．区片范围：具体范围详见成果台州市区集体工业区片基准地价图； 

8．适用范围：本表成果主要适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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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10  台州市区农村宅基地区片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椒江区 

Ⅰ-J1 3090 Ⅲ-J1 1560 Ⅴ-J1 975 Ⅵ-J6 615 

Ⅰ-J2 3090 Ⅲ-J2 1755 Ⅴ-J2 955 Ⅵ-J7 640 

Ⅰ-J3 2860 Ⅲ-J3 1660 Ⅴ-J3 1000 Ⅵ-J8 630 

Ⅰ-J4 2770 Ⅲ-J4 1575 Ⅴ-J4 1070 Ⅵ-J9 600 

Ⅱ-J1 2515 Ⅲ-J5 1540 Ⅴ-J5 990 Ⅶ-J1 555 

Ⅱ-J2 2185 Ⅲ-J6 1540 Ⅴ-J6 970 Ⅶ-J2 570 

Ⅱ-J3 2275 Ⅳ-J1 1270 Ⅵ-J1 615 Ⅶ-J3 560 

Ⅱ-J4 2560 Ⅳ-J2 1360 Ⅵ-J2 630 Ⅶ-J4 555 

Ⅱ-J5 2275 Ⅳ-J3 1385 Ⅵ-J3 640 Ⅶ-J5 570 

Ⅱ-J6 2560 Ⅳ-J4 1290 Ⅵ-J4 625 Ⅶ-J6 560 

Ⅱ-J7 2270 Ⅳ-J5 1310 Ⅵ-J5 630 Ⅷ-J1 510 

台州湾新区 

Ⅰ-CJ1 2875 Ⅲ-C2 1675 Ⅵ-C1 670 Ⅵ-C6 675 

Ⅰ-CJ2 2660 Ⅳ-C1 1315 Ⅵ-C2 715 Ⅵ-C7 645 

Ⅱ-C1 2215 Ⅳ-CJ1 1310 Ⅵ-C3 685 Ⅵ-C8 615 

Ⅱ-CJ1 2340 Ⅴ-C1 1040 Ⅵ-C4 660 Ⅶ-C1 560 

Ⅲ-C1 1560 Ⅴ-C2 1075 Ⅵ-C5 685     

路桥区 

Ⅰ-L1 2775 Ⅲ-L5 1655 Ⅳ-L10 1385 Ⅴ-L10 930 

Ⅰ-L2 2685 Ⅳ-L1 1315 Ⅴ-L1 975 Ⅴ-L11 940 

Ⅱ-L1 2300 Ⅳ-L2 1260 Ⅴ-L2 975 Ⅴ-L12 885 

Ⅱ-L2 2185 Ⅳ-L3 1400 Ⅴ-L3 990 Ⅴ-L13 885 

Ⅱ-L3 2275 Ⅳ-L4 1310 Ⅴ-L4 1000 Ⅴ-L14 1110 

Ⅱ-L4 2140 Ⅳ-L5 1400 Ⅴ-L5 910 Ⅴ-L15 955 

Ⅲ-L1 1660 Ⅳ-L6 1290 Ⅴ-L6 930 Ⅴ-L16 1000 

Ⅲ-L2 1640 Ⅳ-L7 1345 Ⅴ-L7 940 Ⅴ-L17 955 

Ⅲ-L3 1615 Ⅳ-L8 1360 Ⅴ-L8 910     

Ⅲ-L4 1670 Ⅳ-L9 1325 Ⅴ-L9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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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区片号 基准地价 

椒江区 

Ⅰ-H1 3090 Ⅴ-H8 900 Ⅵ-H12 615 Ⅶ-H24 540 

Ⅰ-H2 2775 Ⅴ-H9 915 Ⅵ-H13 615 Ⅶ-H25 540 

Ⅰ-H3 2985 Ⅴ-H10 975 Ⅵ-H14 600 Ⅶ-H26 545 

Ⅰ-H4 2615 Ⅴ-H11 990 Ⅵ-H15 590 Ⅷ-H1 500 

Ⅰ-H5 2800 Ⅴ-H12 1025 Ⅵ-H16 610 Ⅷ-H2 515 

Ⅱ-H1 2285 Ⅴ-H13 885 Ⅵ-H17 590 Ⅷ-H3 510 

Ⅱ-H2 2555 Ⅴ-H14 1030 Ⅵ-H18 590 Ⅷ-H4 500 

Ⅱ-H3 2310 Ⅴ-H15 1025 Ⅵ-H19 600 Ⅷ-H5 515 

Ⅱ-H4 2500 Ⅴ-H16 1015 Ⅶ-L1 555 Ⅷ-H6 500 

Ⅱ-H5 2400 Ⅴ-H17 1015 Ⅶ-L2 570 Ⅷ-H7 510 

Ⅱ-H6 2270 Ⅵ-L1 615 Ⅶ-L3 570 Ⅷ-H8 500 

Ⅲ-H1 1675 Ⅵ-L2 625 Ⅶ-H1 560 Ⅷ-H9 500 

Ⅲ-H2 1585 Ⅵ-L3 615 Ⅶ-H2 570 Ⅷ-H10 500 

Ⅲ-H3 1610 Ⅵ-L4 615 Ⅶ-H3 545 Ⅷ-H11 510 

Ⅲ-H4 1555 Ⅵ-L5 630 Ⅶ-H4 570 Ⅷ-H12 500 

Ⅲ-H5 1590 Ⅵ-L6 615 Ⅶ-H5 555 Ⅷ-H13 510 

Ⅳ-H1 1285 Ⅵ-L7 590 Ⅶ-H6 560 Ⅷ-H14 515 

Ⅳ-H2 1310 Ⅵ-L8 590 Ⅶ-H7 560 Ⅷ-H15 500 

Ⅳ-H3 1310 Ⅵ-L9 615 Ⅶ-H8 560 Ⅷ-H16 510 

Ⅳ-H4 1400 Ⅵ-L10 625 Ⅶ-H9 555 Ⅷ-H17 510 

Ⅳ-H5 1270 Ⅵ-L11 600 Ⅶ-H10 560 Ⅷ-H18 510 

Ⅳ-H6 1345 Ⅵ-L12 615 Ⅶ-H11 555 Ⅷ-H19 500 

Ⅳ-H7 1375 Ⅵ-L13 615 Ⅶ-H12 555 Ⅷ-H20 500 

Ⅳ-H8 1310 Ⅵ-H1 625 Ⅶ-H13 555 Ⅷ-H21 510 

Ⅳ-H9 1260 Ⅵ-H2 640 Ⅶ-H14 540 Ⅷ-H22 510 

Ⅳ-H10 1375 Ⅵ-H3 640 Ⅶ-H15 555 Ⅷ-H23 500 

Ⅳ-H11 1375 Ⅵ-H4 645 Ⅶ-H16 540 Ⅷ-H24 500 

Ⅴ-H1 970 Ⅵ-H5 655 Ⅶ-H17 540 Ⅷ-H25 490 

Ⅴ-H2 990 Ⅵ-H6 610 Ⅶ-H18 545 Ⅷ-H26 500 

Ⅴ-H3 1030 Ⅵ-H7 615 Ⅶ-H19 545 Ⅷ-H27 490 

Ⅴ-H4 1015 Ⅵ-H8 610 Ⅶ-H20 540 Ⅷ-H28 510 

Ⅴ-H5 910 Ⅵ-H9 600 Ⅶ-H21 545 Ⅷ-H29 500 

Ⅴ-H6 1040 Ⅵ-H10 615 Ⅶ-H22 545 Ⅷ-H30 490 

Ⅴ-H7 910 Ⅵ-H11 610 Ⅶ-H23 545 Ⅷ-H31 500 

备注 

1．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基准地价内涵：各区片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一

平”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单位土地面积平均价

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前期开发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权利类型：宅基地使用权； 

4．基准条件界定：容积率 2.0、建筑密度为 65%； 

5．土地使用年期：无限年期； 

6．区片范围：具体范围详见成果台州市区农村宅基地区片基准地价图； 

7．适用范围：本表成果主要适用于具体宗地地价的评估与管理，运用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评估宗地地价时，应以本表成果作为评估修正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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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11  台州市区集体商服区片底层店铺楼面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椒江区 

Ⅰ-J1 11050 Ⅲ-J1 2800 Ⅴ-J1 1700 Ⅵ-J6 1340 

Ⅰ-J2 10150 Ⅲ-J2 3450 Ⅴ-J2 1660 Ⅵ-J7 1400 

Ⅰ-J3 8970 Ⅲ-J3 3300 Ⅴ-J3 1740 Ⅵ-J8 1380 

Ⅰ-J4 8850 Ⅲ-J4 2910 Ⅴ-J4 1820 Ⅵ-J9 1220 

Ⅱ-J1 6700 Ⅲ-J5 3000 Ⅴ-J5 1700 Ⅶ-J1 990 

Ⅱ-J2 5950 Ⅲ-J6 2830 Ⅴ-J6 1660 Ⅶ-J2 1030 

Ⅱ-J3 6160 Ⅳ-J1 2300 Ⅵ-J1 1340 Ⅶ-J3 1005 

Ⅱ-J4 5900 Ⅳ-J2 2540 Ⅵ-J2 1380 Ⅶ-J4 990 

Ⅱ-J5 4870 Ⅳ-J3 2540 Ⅵ-J3 1410 Ⅶ-J5 1030 

Ⅱ-J6 5000 Ⅳ-J4 2360 Ⅵ-J4 1340 Ⅶ-J6 1000 

Ⅱ-J7 5150 Ⅳ-J5 2540 Ⅵ-J5 1380 Ⅷ-J1 795 

台州湾新区 

Ⅰ-CJ1 9650 Ⅲ-C2 3350 Ⅵ-C1 1360 Ⅵ-C6 1380 

Ⅰ-CJ2 8550 Ⅳ-C1 2400 Ⅵ-C2 1480 Ⅵ-C7 1300 

Ⅱ-C1 6570 Ⅳ-CJ1 2330 Ⅵ-C3 1400 Ⅵ-C8 1230 

Ⅱ-CJ1 6310 Ⅴ-C1 1740 Ⅵ-C4 1340 Ⅶ-C1 1000 

Ⅲ-C1 3050 Ⅴ-C2 1820 Ⅵ-C5 1440     

路桥区 

Ⅰ-L1 11050 Ⅳ-L4 2450 Ⅴ-L8 1680 Ⅵ-L5 1280 

Ⅰ-L2 9550 Ⅳ-L5 2500 Ⅴ-L9 1800 Ⅵ-L6 1220 

Ⅱ-L1 6700 Ⅳ-L6 2320 Ⅴ-L10 1720 Ⅵ-L7 1160 

Ⅱ-L2 6380 Ⅳ-L7 2400 Ⅴ-L11 1780 Ⅵ-L8 1160 

Ⅱ-L3 6700 Ⅳ-L8 2550 Ⅴ-L12 1650 Ⅵ-L9 1240 

Ⅱ-L4 5370 Ⅳ-L9 2480 Ⅴ-L13 1650 Ⅵ-L10 1280 

Ⅲ-L1 3200 Ⅳ-L10 2600 Ⅴ-L14 2020 Ⅵ-L11 1180 

Ⅲ-L2 3150 Ⅴ-L1 1700 Ⅴ-L15 1900 Ⅵ-L12 1220 

Ⅲ-L3 3250 Ⅴ-L2 1660 Ⅴ-L16 2020 Ⅵ-L13 1280 

Ⅲ-L4 3050 Ⅴ-L3 1760 Ⅴ-L17 1880 Ⅶ-L1 990 

Ⅲ-L5 3390 Ⅴ-L4 1830 Ⅵ-L1 1200 Ⅶ-L2 1030 

Ⅳ-L1 2450 Ⅴ-L5 1600 Ⅵ-L2 1260 Ⅶ-L3 1030 

Ⅳ-L2 2300 Ⅴ-L6 1720 Ⅵ-L3 1240     

Ⅳ-L3 2600 Ⅴ-L7 1760 Ⅵ-L4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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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区片号 

底层店铺

楼面地价 

黄岩区 

Ⅰ-H1 10650 Ⅴ-H4 1740 Ⅵ-H17 1200 Ⅷ-H2 810 

Ⅰ-H2 9050 Ⅴ-H5 1650 Ⅵ-H18 1250 Ⅷ-H3 795 

Ⅰ-H3 9650 Ⅴ-H6 1810 Ⅵ-H19 1320 Ⅷ-H4 760 

Ⅰ-H4 9250 Ⅴ-H7 1650 Ⅶ-H1 1005 Ⅷ-H5 805 

Ⅰ-H5 9150 Ⅴ-H8 1620 Ⅶ-H2 1030 Ⅷ-H6 760 

Ⅱ-H1 5610 Ⅴ-H9 1730 Ⅶ-H3 970 Ⅷ-H7 785 

Ⅱ-H2 6080 Ⅴ-H10 1700 Ⅶ-H4 1030 Ⅷ-H8 760 

Ⅱ-H3 5850 Ⅴ-H11 1740 Ⅶ-H5 980 Ⅷ-H9 745 

Ⅱ-H4 6700 Ⅴ-H12 1800 Ⅶ-H6 1010 Ⅷ-H10 755 

Ⅱ-H5 5850 Ⅴ-H13 1620 Ⅶ-H7 1000 Ⅷ-H11 775 

Ⅱ-H6 5970 Ⅴ-H14 1830 Ⅶ-H8 1010 Ⅷ-H12 740 

Ⅲ-H1 3350 Ⅴ-H15 1800 Ⅶ-H9 980 Ⅷ-H13 775 

Ⅲ-H2 3140 Ⅴ-H16 1800 Ⅶ-H10 1010 Ⅷ-H14 805 

Ⅲ-H3 3280 Ⅴ-H17 1780 Ⅶ-H11 990 Ⅷ-H15 760 

Ⅲ-H4 2800 Ⅵ-H1 1300 Ⅶ-H12 980 Ⅷ-H16 775 

Ⅲ-H5 2960 Ⅵ-H2 1340 Ⅶ-H13 980 Ⅷ-H17 770 

Ⅳ-H1 2260 Ⅵ-H3 1380 Ⅶ-H14 935 Ⅷ-H18 790 

Ⅳ-H2 2410 Ⅵ-H4 1340 Ⅶ-H15 980 Ⅷ-H19 760 

Ⅳ-H3 2350 Ⅵ-H5 1360 Ⅶ-H16 935 Ⅷ-H20 745 

Ⅳ-H4 2600 Ⅵ-H6 1200 Ⅶ-H17 920 Ⅷ-H21 775 

Ⅳ-H5 2430 Ⅵ-H7 1300 Ⅶ-H18 940 Ⅷ-H22 770 

Ⅳ-H6 2480 Ⅵ-H8 1280 Ⅶ-H19 970 Ⅷ-H23 730 

Ⅳ-H7 2580 Ⅵ-H9 1380 Ⅶ-H20 920 Ⅷ-H24 740 

Ⅳ-H8 2500 Ⅵ-H10 1450 Ⅶ-H21 940 Ⅷ-H25 720 

Ⅳ-H9 2430 Ⅵ-H11 1350 Ⅶ-H22 930 Ⅷ-H26 745 

Ⅳ-H10 2560 Ⅵ-H12 1400 Ⅶ-H23 935 Ⅷ-H27 720 

Ⅳ-H11 2600 Ⅵ-H13 1350 Ⅶ-H24 920 Ⅷ-H28 770 

Ⅴ-H1 1720 Ⅵ-H14 1340 Ⅶ-H25 920 Ⅷ-H29 730 

Ⅴ-H2 1720 Ⅵ-H15 1280 Ⅶ-H26 940 Ⅷ-H30 720 

Ⅴ-H3 1760 Ⅵ-H16 1320 Ⅷ-H1 760 Ⅷ-H31 740 

备注 

1． 基准地价基准日：2021 年 1 月 1 日； 

2． 基准地价内涵：各商服区片范围内达到设定的大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要求的“五通一

平”开发程度和设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

让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建筑面积平均价格，地价内涵构成包括土地取得费、土地前期开发

费和土地增值收益。 

3． 土地权利类型：出让土地使用权，在使用年限内拥有转让、出租、抵押等权利，除

对建筑转让及分割销售等权能限制作出设定外，无其它他项权利限制。 

4． 基准条件界定：详见成果表 1-2； 

5． 土地使用年期：40 年； 

6． 区片范围：具体范围详见台州市区集体商服区片基准地价图； 

7． 适用范围：本表成果主要适用于商服底层店铺利用方式下的土地交易、抵押等活动

涉及地价的评估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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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1-12  台州市区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制基准年租金标准表 

 
单位：元/平方米·年 

基准年 

租金标准 

（元/平方

米·年） 

 

 

土地级别 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农村宅基地 

Ⅰ级 268  25  121  

Ⅱ级 168  19  100  

Ⅲ级 89  17  70  

Ⅳ级 71  15  58  

Ⅴ级 51  14  43  

Ⅵ级 40  / 25  

Ⅶ级 32  / 22  

Ⅷ级 25  / 20  

不同用地类型年租金折算系数（λi） 

用地类型 商服用地及细分用途 工业用地及细分用途 农村宅基地 

折算系数 0.0495 0.0466 0.0484 

不同支付方式下的（初期）年租金换算修正系数（γ） 

支付方式 

固定年租金 年租金等比递增 

固定年

租金,1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2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3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4

年 1 付 

固定年

租金,5

年 1 付 

1年1付，

每支付

周期递

增 3% 

2年1付，

每支付

周期递

增 3% 

3年 1付，

每支付

周期递

增 3% 

4年1付，

每支付

周期递

增 3% 

5 年 1

付，每

支付周

期递增
3% 

换算系数 1.0000 0.9808 0.9620 0.9438 0.9260 0.7734 0.8720 0.8945 0.8970 0.8917 

不同租赁期限下对应的（初期）年租金租赁期限修正系数（ti） 

租赁期限 T≤5年 5 年<T≤10年 10 年<T≤法定最高租赁年限 
T=法定最高租赁年

限 

修正系数 0.85-0.90 0.90-0.95 0.95-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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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方案汇总 

成果表 2-1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用途划分及基本设施状况表 

用途分类 用途含义与适用范围 设定农田基本设施状况 

耕地（水田） 

指用于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

地，包括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

地。或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

景能正常灌溉，种植旱生农作物（含蔬菜）

的耕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种植制度

（普通大田种植条件）下的农田基本设施

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宗地外道路通

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

形状规则、有基本的排水与灌溉设施、田

间供电设施，且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耕地（旱地） 

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

农作物的耕地，包括没有灌溉设施，仅靠

引洪淤灌的耕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旱作制度

下的农田基本设施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

现为宗地外道路通达，宗地内平整、大小

适中、形状规则，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园地 

指种植以采集果、叶、根、茎、汁等为主

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作物，覆盖度大于

50%或每亩株数大于合理株数 70%的土

地，包括用于育苗的土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农作条件

下的基本设施状况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

宗地外道路通达，宗地内道路密度适中。 

林地 

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不包括

生长林木的湿地，城镇、村庄范围内的绿

化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

木，以及河流、沟渠的护堤林用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林业生产

制度下的配套要求，主要表现为宗地外道

路通达，宗地内有集材道。 

养殖水面 

（坑塘） 

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用于水产养殖

的水面及相应附属设施用地。 

达到当地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养殖制度

下的配套要求和水质条件，宗地外道路通

达、通电。 

宜农未利用地 

主要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宜农开发利

用的其他草地、内陆滩涂、沿海滩涂等。 

①其他草地：指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

的草地。 

②内陆滩涂：指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

位间的滩地，时令河、湖洪水位以下的滩

地，水库正常蓄水位与洪水位间的滩地，

包括海岛的内陆滩地，不包括已利用的滩

地。 

③沿海滩涂：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

之间的潮浸地带，包括海岛的滩涂，不包

括已利用的滩涂。 

宗地外道路通达，大小适中、形状基本规

则。 

备注 具体用地类型依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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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 2-2  台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一览表 

土地

级别 
用地类型 

基准地价 

承包经营权价格 经营权价格 

元/㎡ 万元/亩 元/㎡ 万元/亩 

Ⅰ级 

耕地（水田） 42.50  2.83  35.30  2.35  

耕地（旱地） 35.80  2.39  29.40  1.96  

园地 30.20  2.01  26.50  1.77  

林地 19.10  1.27  16.80  1.12  

养殖水面(坑塘) 47.00  3.13  41.20  2.75  

宜农未利用地 15.10  1.01  13.20  0.88  

Ⅱ级 

耕地（水田） 37.50  2.50  30.90  2.06  

耕地（旱地） 31.10  2.07  25.30  1.69  

园地 26.20  1.75  22.90  1.53  

林地 16.10  1.07  14.10  0.94  

养殖水面(坑塘) 40.30  2.69  35.30  2.35  

宜农未利用地 13.80  0.92  12.10  0.81  

Ⅲ级 

耕地（水田） 30.80  2.05  25.00  1.67  

耕地（旱地） 25.10  1.67  20.00  1.33  

园地 21.20  1.41  18.50  1.23  

林地 13.40  0.89  11.80  0.79  

养殖水面(坑塘) 31.90  2.13  27.90  1.86  

宜农未利用地 10.80  0.72  9.40  0.63  

Ⅳ级 

耕地（水田） 24.70  1.65  19.70  1.31  

耕地（旱地） 19.70  1.31  15.30  1.02  

园地 16.10  1.07  14.10  0.94  

林地 10.10  0.67  8.80  0.59  

养殖水面(坑塘) 24.20  1.61  21.20  1.41  

宜农未利用地 8.10  0.54  7.10  0.47  

Ⅴ级 

耕地（水田） 19.70  1.31  15.30  1.02  

耕地（旱地） 15.00  1.00  11.20  0.75  

园地 12.10  0.81  10.60  0.71  

林地 8.10  0.54  7.10  0.47  

养殖水面(坑塘) 17.50  1.17  15.30  1.02  

宜农未利用地 5.70  0.38  5.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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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台州市区城镇标定地价初步成果方案 

成果表 3-1  台州市区标定地价公示信息表 

 

市县名称： 台州市区                                                                                                                                                                                                                                                                                                                                                        

地价期日：  2021 年 1 月 1 日 

序号 标准宗地编码 位置和名称 用途 权利类型 面积 容积率 开发程度 
设定使用

年限 
标定地价 备注 

1 331002G6000101 
洪家双桥路 236-1 号/台州市椒江劲泉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6604.99 0.34 五通一平 50    

2 331002G6000201 葭芷街道乌石村/中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工矿仓储用地 国有出让 12775.83 1.15 五通一平 50    

3 331002G6000301 
太和一路北侧、东太和路东侧/台州大地

混凝土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12699 1.15 五通一平 50    

4 331002G6000401 

农场路西侧、枫南东路北侧、太和二路南

侧/台州市东港国强工业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86172 2.16 五通一平 50    

5 331002G6000501 
沿海高速以西、现代大道以北/台州华统

食品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77197 0.48 五通一平 50    

6 331002G6000601 洪家上金路 9 号/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45284.95 0.79 五通一平 50    

7 331002G6000701 
体育场路南侧、规划路东侧/台州中精传

动设备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13334 2 五通一平 40    

8 331002S5000101 台州市耀达路 318 号/耀达商务大厦 商业用地 国有出让 37654 2.26 五通一平 40    

9 331002S5000201 东平路、中心大道交叉口/德智和大厦 办公用地 国有出让 8800 2.82 五通一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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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31002S5000301 市府大道、玉兰路交叉口/景龙中心 商服用地 国有出让 10603 2.9 五通一平 40  在建 

11 331002S5000401 府中路 188 号/台州太平洋人寿大厦 商业用地 国有出让 4908 5.69 五通一平 40    

12 331002S5000501 市府大道、欣荣路交叉口/工行大楼 商业、办公用地 国有出让 3346.2 6.94 五通一平 40    

13 331002S5000601 市府大道南侧/市府大道 485-491 号 办公、综合用地 国有出让 5661.71 2.82 五通一平 50    

14 331002S5000701 市府大道南侧/市政大厦 办公、综合用地 国有出让 4498.2 1.72 五通一平 50    

15 331002S5000801 椒江区中山西路 82 号/建国宾馆 商业用地 国有出让 461.9 6.02 五通一平 40    

16 331002S5000901 
中心大道西侧、洪家北环线南侧/台州银

泰城 
批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48086.23 2.86 五通一平 40    

17 331002S5001001 东环大道 1990 号/红星美凯龙 批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11000 5.26 五通一平 40    

18 331002S5001101 东环大道东侧、海城路南侧/中国农港城 

商服用地（批发零

售用地）、兼容仓

储用地 

国有出让 77952 1.99 五通一平 40    

19 331002S5001201 枫南东路北侧、三塘路东侧/智马小镇 
商服用地（商业、

酒店、办公） 
国有出让 20125 1.3-1.4 五通一平 40  在建 

20 331002Z7000101 白云山路南侧、芷京路西侧/学景名苑 住宅、批发零售 国有出让 23867.03 3.02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21 331002Z7000201 学院路东侧、东海大道南侧/紫薇花园 
住宅、批发零售用

地 
国有出让 107184 2.39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22 331002Z7000301 东环大道西侧、欧尚超市南侧/颐和嘉苑 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17638.3 2.71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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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31002Z7000401 中心大道东侧、云西路南侧/江南墅 
城镇住宅用地、批

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104924 1.5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在建 

24 331002Z7000501 凤凰西路东侧/凤祥府 
城镇住宅用地、批

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36925 1.45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25 331002Z7000601 葭西路东侧/理想花苑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和批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3133O 2.3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26 331002Z7000701 椒江区钗洋村 1 号/心海金源 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43284 2.45 五通一平 70    

27 331002Z7000801 教七路和八号路交叉口/文鼎苑 
普通商品住宅用地

和批发零售 
国有出让 58686 1.7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28 331002Z7000901 开发大道北侧、葭芷泾东侧/明和雅苑 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60764.97 2.65 五通一平 70    

29 331002Z7001001 光明路 2 号/南门小区 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9600 1.74 五通一平 70    

30 331002Z7001101 经一路南侧、经四路东侧/方远天辰誉府 城镇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115424 2.2 五通一平 70  在建 

31 331002Z7001201 市府大道北侧、经东路西侧/天澜青春 
商服用地、住宅用

地 
国有出让 19641 2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在建 

32 331002Z7001301 
纬五路北侧、三才北路西侧/在建住宅小

区 
城镇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63088 2.3 五通一平 70  在建 

33 331002Z7001401 洪兆路南侧、经三路西侧/万科城 
城镇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 
国有出让 92243 2.8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在建 

34 331002Z7001501 
白云山南路东侧、洪家北环线南侧/山海

望府 
城镇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79328 2.3 五通一平 70  在建 

35 331002Z7001601 建设路东侧、屷崦路西侧/铭鼎花园 商业和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42016 1.85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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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31002Z7001701 
江滨路以南、葭西路以西、人工路以北/

在建住宅 

城镇住宅用地、商

服用地 
国有出让 76464 2.5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在建 

37 331002Z7001801 解放南路西侧、云西路北侧/香颂华府 

住宅用地、批发零

售用地、商务金融

用地 

国有出让 14606 3.5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38 331002Z7001901 工人西路南侧、星明路西侧/华鸿公馆 

住宅用地、批发零

售用地、商务金融

用地 

国有出让 37398 2.2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39 331002Z7002001 东太和路、景园东路交叉口/嘉和名苑 
住宅用地、批发零

售用地 
国有出让 109187 

2.02081

1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40 331003G6000101 
锦川路 18 号/台州市黄岩天秀贸易有限

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19658.7 1.19 五通一平 50    

41 331003G6000201 
碧顷路 33 号/浙江清源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4269.3 1.56 五通一平 50    

42 331003G6000301 
振文路 118 号/浙江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

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62370.8 1.1 五通一平 50    

43 331003G6000401 
新城路 169 号/浙江黄岩飞虎摩托车有限

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32383.3 0.68 五通一平 50    

44 331003G6000501 
锦川路 298 号/浙江光跃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18667 1.49 五通一平 50    

45 331003G6000601 
九龙街西侧、松岩路东侧/黄岩中昌模具

厂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4389.5 1.75 五通一平 50    

46 331003S5000101 世纪大道 3 号/台州黄岩耀达酒店 住宿餐饮用地 国有出让 10283.36 3.99 五通一平 40    

47 331003S5000201 横街 218 号/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国有出让 526.4 6.51 五通一平 50    

48 331003S5000301 劳动南路 398 号/上海商会大厦 批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5327 2.19 五通一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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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331003S5000401 104 国道东侧/黄岩·中国模具博览城 商业用地 国有出让 58267 1.4 五通一平 40    

50 331003Z7000101 
二环南路南侧、二环西路东侧/西城街道

永宁公馆 

城镇住宅用地、批

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116368 2.27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51 331003Z7000201 
天长北路东侧、青年东路北侧/中环尚东

悦庭 
城镇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53722.44 3.2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在建 

52 331003Z7000301 天元路北侧、松岩路东侧/永江府 
城镇住宅用地、批

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53099.15 2.29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53 331003Z7000401 大桥路 1 号/吾悦广场 

城镇住宅用地、商

务金融用地、批发

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53047 5.27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54 331003Z7000501 锦州路、二环北路交叉口/江山壹品苑 
城镇住宅用地、批

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22762 2.6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55 331003Z7000601 世纪大道、北院大道交叉口/君廷世纪 
批发零售用地、城

镇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38004 2.4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56 331003Z7000701 二环北路西侧、沈海高速东侧/巨鼎红郡 
批发零售、城镇住

宅用地 
国有出让 52588 2 五通一平 70    

57 331003Z7000801 王西路 214 号/江南世家 
住宅用地、批发零

售用地 
国有出让 17601 2 五通一平 70    

58 331004G6000101 
路桥区路南街道杨戴村/台州豪情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20199.5 1.13 五通一平 50    

59 331004G6000201 
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五号/浙江锦运再

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169153 1.16 五通一平 50    

60 331004G6000301 
财富大道 890 号/台州吉利亚普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工业用地 国有出让 24322.7 0.98 五通一平 50    

61 331004S5000101 腾达路、会展东路交叉口/星光耀广场 
批发零售、商务金

融、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48170.4 2.23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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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331004S5000201 银安街东侧/台州市路桥水果批发市场 商业用地 国有出让 21338.44 1.06 五通一平 40    

63 331004S5000301 
南官大道、富仕路交叉口/金兄弟砖石地

带国际广场 
批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3487 1.5 五通一平 40  在建 

64 331004S5000401 
路银座街东侧、富仕路北侧/中盛城市广

场 

住宅、批发零售用

地 
国有出让 20515.1 1.59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65 331004S5000501 
北环线、中心大道交叉口/路桥泰隆银行

大厦 
商务金融用地 国有出让 8665 3 五通一平 40  在建 

66 331004S5000601 东路桥大道 553 号/央钿大厦 商业、办公用地 国有出让 7990.4 3.47 五通一平 
商业：40、

办公：50 
   

67 331004S5000701 
财富大道西侧、一号路南侧/台州财富商

贸城 
批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53230 2.08 五通一平 40    

68 331004Z7000101 富仕路 112 号/幸福人家 商业、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14586 2.5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69 331004Z7000201 金洋路南侧/繁华里 
住宅用地、批发零

售用地 
国有出让 13938 3.36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70 331004Z7000301 
南官大道东侧、新安西街北侧/万科十里

观邸 

城镇住宅用地、批

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48490 2.5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在建 

71 331004Z7000401 
南山街西侧、环山北路北侧/山马安置小

区 

城镇住宅用地、批

发零售用地 
国有出让 49550.06 2.22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72 331004Z7000501 南山街、海城路交叉口/檀香府 
住宅、批发零售用

地 
国有出让 77442 2.1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73 331004Z7000601 商城街西侧/朝阳公寓二期 住宅用地 国有出让 2179.5 1.21 五通一平 70    

74 331004Z7000701 双水路南侧/洋洪小区 
住宅、批发零售用

地 
国有出让 42638.6 2.7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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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331004Z7000801 文化路 818 号/碧水豪庭 
住宅、批发零售用

地 
国有出让 62199 2.2 五通一平 

商业：40、

住宅：70 
   

 


